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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加强应急管理、安全生产国家强制性标准宣贯，指导

生产经营单位严格执行国家强制性标准，方便各级应急管理

部门执法人员监管执法。我们根据现行应急管理、安全生产

国家强制性标准调整情况，梳理编印了《应急管理、安全生

产常用强制性国家标准汇编》，共收集收录 113 部常用强制

性国家标准，供全市生产经营单位和应急管理人员学习使用。

在学习使用中如发现不当之处，请及时告知我们予以修

正、补充完善。电话：85913562.

青岛市应急管理局

2021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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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６５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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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板式单人吊具悬吊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犛犪犳犲狋狔狋犲犮犺狀犻犮犪犾犮狉犻狋犲狉犻狅狀犳狅狉狆犲狉狊狅狀犪犾犫狅犪狉犱狋狔狆犲狊犾犻狀犵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犳狅狉狊狌狊狆犲狀犱犻狀犵狑狅狉犽

２００９０４１３发布 ２００９１２０１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 国 国 家 标 准 化 管 理 委 员 会 发 布



书书书

前　　言

　　本标准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附录Ａ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８８）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中国蓝星（集团）总公司、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北

京市劳保所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江苏申锡建筑机械有限公司、上海新民劳防用品有限公司、天津南

华劳保皮件有限公司、乐清市华东安全防护器材厂、昆明市高层建筑清洗公司、北京市金誉喜劳保用品

有限公司、北京洁龙保洁清洗责任公司、泰州市明辉高空安全设备有限公司、深圳市清洁卫生协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宇、赵留根、高哲宇、肖义庆、宋国建、吴杰、喻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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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板式单人吊具悬吊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座板式单人吊具的设计原则、技术要求、测试方法、安全规程及悬吊作业安全管理等

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使用座板式单人吊具对建筑物清洗、粉饰、养护悬吊作业。

本标准不适用于高处安装和吊运作业。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２８１１　安全帽

ＧＢ３６０８—２００８　高处作业分级

ＧＢ６０９５　安全带

ＧＢ／Ｔ６０９６—２００９　安全带测试方法

ＧＢ１４８６６　个人用眼护具技术要求

３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座板式单人吊具　狆犲狉狊狅狀犪犾犫狅犪狉犱狋狔狆犲狊犾犻狀犵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个体使用的具有防坠落功能、沿建筑物立面自上而下移动的无动力载人作业用具。

注：由挂点装置、悬吊下降系统和坠落保护系统组成。

３．２

挂点装置　犪狀犮犺狅狉犱犲狏犻犮犲

固定工作绳或柔性导轨的装置。

注：有屋面固定架、固定（屋面、地面）栓固点、锚固点、配重物、配重水袋等型式。

３．３

悬吊下降系统　狊狌狊狆犲狀犱犱犲犮犾犻狀犲狊狔狊狋犲犿

通过手控下降器沿工作绳将座板下移或固定在任意高度进行作业的工作系统。

注：由工作绳、下降器、连接器、座板装置组成。

３．３．１

工作绳　狊狌狊狆犲狀犱狉狅狆犲

固定在挂点装置上，沿作业面敷设，下降器安装其上，工作时承担人体及携带物重量的长绳。

３．３．２

下降器　犱犲狊犮犲狀犱犲狉

安装在工作绳上、以工作载重量为动力、通过手控下降的装置。

注：有棒式、多板式、八字环式等多种型式，见附录Ａ。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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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３

连接器　犮狅狀狀犲犮狋狅狉

将系统内零部件连接在一起、具有常闭活门的环类零件。亦称为“安全钩”。

３．３．４

座板装置　犫狅犪狉犱犱犲狏犻犮犲

承载作业人员的装置。

注：由吊带、衬带、拦腰带和座板组成。

３．３．５

吊带　狊狌狊狆犲狀犱犫犲犾狋

将座板悬吊在下降器上的带。

３．３．６

衬带　犾犻狀犻狀犵犫犲犾狋

为防止磨损，衬在吊带与座板底面之间的带。

３．３．７

拦腰带　狆狉狅狋犲犮狋犫犲犾狋

为防止作业人员从座板滑脱，在两吊带之间安装的横带。

３．４

坠落保护系统　犳犪犾犾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狊狔狊狋犲犿

发生坠落时保护作业人员安全的系统。

注：由柔性导轨、自锁器、安全短绳、坠落悬挂安全带组成。

３．４．１

柔性导轨　犪狀犮犺狅狉犾犻狀犲

固定在挂点装置上，沿作业面敷设，带自锁器，发生坠落时承担人体冲击力的长绳。亦称“生命绳”。

３．４．２

自锁器　犵狌犻犱犲犱狋狔狆犲犳犪犾犾犪狉狉犲狊狋犲狉

可重复使用，具有导向和自锁功能的器具。沿柔性导轨，随作业人员位置的改变而调节移动，发生

坠落时，能立即自动锁定在柔性导轨上。

３．４．３

坠落悬挂安全带　犳犪犾犾犪狉狉犲狊狋狊狔狊狋犲犿

当高处作业或登高人员发生坠落时，将作业人员悬挂在空中的安全带。

３．４．４

安全短绳　犾犪狀狔犪狉犱

连接自锁器与坠落悬挂安全带的绳，具有吸收冲击能量的作用。

３．５

工作载重量　狑狅狉犽犻狀犵狑犲犻犵犺狋

工作绳或柔性导轨上承担的人体及携带物的质量。不包括工作绳或柔性导轨本身的质量。

３．６

总载重量　狋狅狋犪犾狑犲犻犵犺狋

挂点装置上承担的人体、携带物、工作绳和柔性导轨的总质量。

４　设计原则

４．１　挂点装置

４．１．１　座板式单人吊具的总载重量不应大于１６５ｋｇ。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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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２　挂点装置静负荷承载能力不应小于总载重量的２倍。

４．１．３　屋面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静负荷承载能力大于总载重量的２倍时，允许将屋面钢筋混凝土结构作

为挂点装置的固定栓固点。在栓固前应按建筑资料核实静负荷承载能力，无建筑资料的应由经过专业

培训的，有５年以上高空作业经验的项目负责人检查通过后签字确认。

４．１．４　利用屋面钢筋混凝土结构作为挂点装置时，固定栓固点应为封闭型结构，防止工作绳、柔性导轨

从栓固点脱出。

４．１．５　严禁利用屋面砖混砌筑结构、烟囱、通气孔、避雷线等结构作为挂点装置。

４．１．６　无女儿墙的屋面不准采用配重物型式作为挂点装置。

４．１．７　每个挂点装置只供一人使用。

４．１．８　工作绳与柔性导轨不准使用同一挂点装置。

４．２　悬吊下降系统

４．２．１　悬吊下降系统工作载重量不应大于１００ｋｇ。

４．２．２　当作业人员发生坠落悬挂时，悬吊下降系统的所有部件应保证与作业人员分离。

４．２．３　工作绳、柔性导轨、安全短绳应同时配套使用。

４．３　坠落保护系统

４．３．１　每个作业人员应单独配置坠落保护系统。

４．３．２　自锁器在发生坠落锁止后，应借助人工明确动作才能打开。

４．３．３　柔性导轨、安全短绳经过一次坠落冲击后应报废，严禁重复使用。

５　技术要求

５．１　一般要求

５．１．１　座板上表面应具有防滑功能，无裂痕、糟朽。并应进行防水处理。

５．１．２　金属件表面应光洁，无裂纹、麻点及能够损伤绳索的缺陷，并应进行防锈处理。

５．１．３　屋面固定架的表面应进行防腐处理。所有焊缝外观应连续、平整，无气孔、夹渣等缺陷。

５．２　结构要求

５．２．１　座板上应有挂清洗工具的装置。

５．２．２　吊带应为一根整带。

５．２．３　工作绳、柔性导轨、安全短绳不应有接头。

５．２．４　工作绳、柔性导轨和安全短绳不应使用丙纶纤维材料制作。

５．２．５　工作绳、柔性导轨和安全短绳应采用插接或压接的环眼。插接时每股绳应插接４道花，尾端整

理成锥形。

５．２．６　工作绳、柔性导轨和安全短绳的环眼内应装有塑料或金属支架。

５．２．７　下降器、金属圆环、半圆环不应焊接。金属件边缘应加工成Ｒ４以上的光滑弧形。

５．２．８　工作绳、柔性导轨的制造商应在其产品上标明有效使用期及使用条件。

５．２．９　工作绳、柔性导轨的使用者应按产品上标明的有效使用期及使用条件使用，超过使用期应报废。

５．２．１０　工作绳、柔性导轨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立即报废：

———被切割、断股、严重擦伤、绳股松散或局部破损；

———表面纤维严重磨损、局部绳径变细，或任一绳股磨损达原绳股三分之一；

———内部绳股间出现破断，有残存碎纤维或纤维颗粒；

———发霉变质，酸碱烧伤，热熔化或烧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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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过多点状疏松、腐蚀；

———插接处破损、绳股拉出；

———编织绳的外皮磨破。

５．３　尺寸要求

５．３．１　座板要求：

———长度：６００ｍｍ±２０ｍｍ；

———宽度：１７０ｍｍ±１０ｍｍ；

———厚度介于１５ｍｍ～２０ｍｍ；

———开孔间距４５０ｍｍ±２０ｍｍ；

———开孔长度９０ｍｍ±５ｍｍ；

———开孔宽度２５ｍｍ±３ｍｍ。

５．３．２　吊带要求：

———整体长度１６００ｍｍ±５０ｍｍ；

———宽度５０ｍｍ±２ｍｍ。

５．３．３　衬带要求：

———长度６００ｍｍ±２０ｍｍ；

———宽度８０ｍｍ±３ｍｍ。

５．３．４　安全短绳

安全短绳长度为６００
　０
－１０ｍｍ。

５．４　整体静态力学性能

５．４．１　悬吊下降系统按６．４．１规定的方法测试，应满足下列要求：

———工作绳不应断裂；

———吊带不应撕裂、开线；

———金属件不应碎裂、变形；

———连接器不应自动开启；

———下降器在手控操作时应能顺利下滑；

———下降器在非手控时，应有处于悬停状态的控制方法。

５．４．２　坠落保护系统按６．４．２规定的方法测试，应满足下列要求：

———整体静拉力不应低于１５ｋＮ；

———坠落悬挂安全带不应出现撕裂、开线、模拟人滑脱，不得有任何部件压迫人的喉部或外生殖器，

腋下或大腿内侧不应有金属件；

———金属件不应碎裂、变形；

———连接器不应自动开启。

５．５　整体动态力学性能

坠落保护系统按６．５规定的方法测试，应满足下列要求：

———冲击作用力峰值不应大于６ｋＮ；

———坠落悬挂安全带不应出现撕裂、开线，不得有任何部件压迫人的喉部或外生殖器，人的腋下或

大腿内侧不应有金属件；

———金属件不应碎裂，变形；

———连接器不应自动开启；

———坠落停止，安全短绳与安全带连接点应保持在后背或后腰，不应滑到腋下或腰两侧；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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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锁器在柔性导轨上的运动锁止距离不应大于０．５ｍ。

５．６　零部件静态力学性能

５．６．１　零部件测试负荷见表１。按６．６．１、６．６．２、６．６．３规定的方法测试，零部件在表内的测试负荷下

保持３ｍｉｎ，应不发生破坏。

表１　零部件测试负荷表

零部件名称 测试负荷／ｋＮ

工作绳、柔性导轨、安全短绳 ２２

下降器、自锁器、连接器、圆环（半圆环）、吊带 １５

衬带 ８

５．６．２　座板按６．６．４规定的方法测试，应无裂纹或损坏。

５．６．３　自锁器按６．７规定的方法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周期性锁止测试。应能正常锁止，解锁后应能在柔

性导轨上顺畅滑动，正常工作。

５．６．４　坠落悬挂安全带按６．８规定的方法测试，应符合ＧＢ６０９５的要求。

５．７　屋面固定架

５．７．１　承载结构应为塑性金属材料。按６．９规定的方法测试，依据材料的屈服点计算，其安全系数不

应小于２。

５．７．２　按６．１０规定的方法测试，抗倾覆力矩与倾覆力矩之比不应小于２。

５．７．３　屋面固定架整机自重（不含配重）应小于７０ｋｇ。其中最大构件质量应小于２０ｋｇ。

５．７．４　配重应有固定锁紧装置。

５．７．５　应有出厂合格证，并配有指导安装和使用的产品说明书。

５．７．６　主要构件锈蚀、磨损深度达到原构件厚度１０％时，应报废。

５．７．７　主要构件产生永久变形后，不得修复应报废。

５．７．８　整体失稳后，不得修复应报废。

６　测试方法

６．１　外观

目视、感官检查。

６．２　结构

目视、感官检查。

６．３　尺寸

６．３．１　测量量具

使用钢直尺或钢卷尺，精确到１ｍｍ。

６．３．２　测量方法

将所测部件自然平放在工作台上，用６．３．１要求的量具测量。

６．４　整体静态负荷测试

６．４．１　悬吊下降系统整体静态负荷与下降器功能测试

６．４．１．１　悬吊下降系统整体静态负荷与下降器功能测试示例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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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座板；

２———吊带；

３———砂包；

４———半圆环；

５———连接器；

６———下降器；

７———工作绳。

图１　悬吊下降系统整体静态负荷与下降器功能测试示意图

６．４．１．２　测试装置

———测试架：顶部有安装工作绳的刚性挂点装置。

———砂包：

质量１００ｋｇ±２ｋｇ；

外型尺寸：长９４０ｍｍ、横截面周长８５０ｍｍ；

填充物：沙土和锯末的均匀混合物。

６．４．１．３　测试步骤

步骤１：将工作绳安装在测试架顶部的挂点装置上；

步骤２：将砂包放置在座板装置上；

步骤３：将下降器和座板装置按作业状态安装在工作绳上；

步骤４：用１００ｍｍ／ｍｉｎ±５ｍｍ／ｍｉｎ的速度提升工作绳，使座板装置离开地面，至下降器达到测试

人员胸部时停止，静置５ｍｉｎ；

步骤５：观察悬吊下降系统情况；

步骤６：按照下降器的操作方法使下降器向下运动２００ｍｍ，静置５ｍｉｎ；

步骤７：观察下降器的运动情况，卸载。

６．４．２　坠落保护系统整体静态负荷测试按ＧＢ／Ｔ６０９６—２００９中４．７规定的方法进行。

６．５　整体动态负荷测试

坠落保护系统整体动态负荷测试按ＧＢ／Ｔ６０９６—２００９中４．８规定的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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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　零部件静态负荷测试

６．６．１　工作绳、柔性导轨和安全短绳按ＧＢ／Ｔ６０９６—２００９中４．３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６．６．２　吊带、衬带按ＧＢ／Ｔ６０９６—２００９中４．３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６．６．３　金属件（包含自锁器、下降器）按ＧＢ／Ｔ６０９６—２００９中４．９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６．６．４　座板强度测试方法

６．６．４．１　测试装置：量程小于５０ｋＮ，精度１级的压力试验机。测试安装方法见图２。

１———加载头；

２———座板。

图２　座板强度测试安装方法示意图

６．６．４．２　测试步骤

步骤１：将座板按图２所示方法安装在压力试验机上；

步骤２：用１ｋＮ／ｍｉｎ的速度均匀加压至４４００Ｎ，持续１ｍｉｎ；

步骤３：观察座板情况，卸载。

６．７　自锁器周期性锁止测试

按制造商的说明将柔性导轨固定，装好自锁器，在安全短绳另一端系上５ｋｇ±０．１ｋｇ的测试块，提

升测试块至自锁器能够自由滑动，释放测试块，观察自锁器情况。

６．８　坠落悬挂安全带按ＧＢ／Ｔ６０９６—２００９规定的方法进行测试。

６．９　屋面固定架应力测试

本条款以屋面固定架型式为例，进行应力测试，其他型式可参照本例进行测试。

６．９．１　测试步骤

将固定架安装于平整场地，在固定架吊点加载总载重量。加载稳定后，测量危险断面处的应力，记

录应力值。重复测量三次。取三次应力值的平均值为最终测量结果。根据最终测量结果和塑性金属材

料屈服点计算安全系数。

６．９．２　数据处理

固定架的安全系数应按式（１）计算：

犛＝σ／（σｊ·犳１·犳２） …………………………（１）

　　式中：

犛———固定架的安全系数；

σ———塑性金属材料屈服点，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σｊ———固定架危险断面处的应力平均值，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犳１———应力集中系数，犳１≥１．１０；

犳２———动载荷系数，犳２≥１．２５。

６．１０　屋面固定架抗倾覆性测试

本条款以屋面固定架型式为例，进行抗倾覆性测试，其他型式可参照本例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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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步骤：将固定架安装于平整场地，在固定架吊点加载２倍的总载重量，静置１０ｍｉｎ。固定架应

保持平衡。后支点不得离地。

７　安全规程

７．１　安全检查

７．１．１　安装前应检查挂点装置、座板装置、绳、带的零部件是否齐全，连接部位是否灵活可靠，有无磨

损、锈蚀、裂纹等情况，发现问题应及时处理，不准带故障安装或作业。

７．１．２　安装应由经过专业培训合格的人员按产品说明书的安装要求进行。安装完毕应经安全员检查

通过签字确认方可投入使用。

７．１．３　每次作业前应检查的项目见表２。检查应有记录，每项检查应由检查责任人签字确认。

表２　安全检查项目表

检查项目 内　　容

建筑物支承处 能否支承吊具的全部重量

工作绳、柔性导轨、安全短绳 是否有腐蚀、磨损断股现象

屋面固定架 配重和销钉是否完整牢固

自锁器 动作是否灵活可靠

坠落悬挂安全带 是否损伤

挂点装置 是否牢固可靠，承载能力是否符合要求，绳结应为死结，绳扣不能自动脱出

建筑物的凸缘或转角处的衬垫 是否垫好；在作业过程中随时检查衬垫是否脱离绳索

劳动保护用品 是否穿戴

７．２　使用要求

７．２．１　悬吊作业时屋面应有经过专业培训的安全员监护。

７．２．２　悬吊作业区域下方应设警戒区，其宽度应符合ＧＢ３６０８—２００８附录Ａ中可能坠落范围半径犚

的要求，在醒目处设警示标志并有专人监控。悬吊作业时警戒区内不得有人、车辆和堆积物。

７．２．３　悬吊作业前应制定发生事故时的应急和救援预案。

７．２．４　工作绳、柔性导轨应注意预防磨损，在建筑物的凸缘或转角处应垫有防止绳索损伤的衬垫，或采

用马架。

７．２．５　作业人员应按先系好安全带，再将自锁器按标记箭头向上安装在柔性导轨上，扣好保险，最后上

座板装置。检查无误后方可悬吊作业。

７．２．６　工具应带连接绳，避免作业时失手脱落。悬吊作业时严禁作业人员间传递工具或物品。

７．２．７　作业时应佩戴符合ＧＢ２８１１要求的安全帽。

７．２．８　根据作业需要穿用符合要求的抗油拒水清洗作业服。

７．２．９　根据作业需要佩戴符合ＧＢ１４８６６要求的眼护具或面罩。

７．２．１０　作业时穿用的清洗作业靴，靴底应有防滑功能，靴面应抗油拒水，耐酸碱腐蚀。

７．２．１１　根据作业需要佩戴防护手套。

７．２．１２　在垂放绳索时，作业人员应系好安全带。绳索应先在挂点装置上固定，然后顺序缓慢下放，严

禁整体抛下。

７．２．１３　无安全措施时，严禁在女儿墙上作任何活动。

７．２．１４　停工期间应将工作绳、柔性导轨下端固定好，防止行人或大风等因素造成人员伤害及财产

损失。

７．２．１５　每天作业结束后应将悬吊下降系统、坠落防护系统收起，整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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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１６　工作绳、柔性导轨应放在干燥通风处，并应盘整好悬吊保存，不准堆积踩压。

７．２．１７　严禁将已报废的工作绳作为柔性导轨使用。

７．２．１８　严禁使用含氢氟酸的清洗剂。

８　安全管理要求

８．１　资质要求

８．１．１　采用座板式单人吊具悬吊作业的企业应取得座板式单人吊具悬吊作业安全资质。

８．１．２　作业人员应接受高处悬吊作业的岗位培训，取得座板式单人吊具悬吊作业操作证后，持证上岗

作业。

８．２　作业人员要求

８．２．１　年龄１８周岁以上，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

８．２．２　就业前应体检合格，无不适应高处特种作业的疾病和生理缺陷。

８．２．３　酒后、过度疲劳、情绪异常者不得进行悬吊作业。

８．３　作业环境要求

８．３．１　作业环境气温不大于３５℃。

８．３．２　悬吊作业地点风力大于４级时，严禁悬吊作业。

８．３．３　大雾、大雪、凝冻、雷电、暴雨等恶劣气候，严禁悬吊作业。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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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座板式单人吊具下降器种类

犃．１　座板式单人吊具下降器种类见图Ａ．１。

棒式下降器 多板式下降器

八字环式下降器 卸扣式下降器

图犃．１　下降器图例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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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修改采用ＩＳＯ３８６４１：２００２《图形符号———安全色和安全标志———第１部分：工作场所和公

共区域中安全标志的设计原则》（英文版）。

本标准与ＩＳＯ３８６４１：２００２相比，主要存在如下技术性差异：

———补充了安全色和对比色色度性能和光度性能的测量方法；

———补充了安全色的使用导则。

本标准代替ＧＢ２８９３—２００１《安全色》。

本标准与ＧＢ２８９３—２００１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按照ＧＢ／Ｔ１．１《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的要求重新起草了标准

文本；

———参照ＩＳＯ３８６４１：２００２《图形符号———安全色和安全标志———第１部分：工作场所和公共区域

中安全标志的设计原则》，对安全色的颜色表征、技术要求进行了修订、补充；

———根据我国相关标准，对部分术语和定义及附录进行了修订。

本标准的附录Ａ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汪彤、宋冰雪、谢昱姝、朱伟、代宝乾、王培怡、吕良海、白永强、陈晓玲、王山、

陈虹桥。

本标准１９８２年首次发布，２００１年第一次修订。

Ⅲ

犌犅２８９３—２００８





安　　全　　色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传递安全信息的颜色、安全色的测试方法和使用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公共场所、生产经营单位和交通运输、建筑、仓储等行业以及消防等领域所使用的信

号和标志的表面色。

本标准不适用于灯光信号和航海、内河航运以及其他目的而使用的颜色。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２８９４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ＧＢ／Ｔ３９７８　标准照明体和几何条件

ＧＢ／Ｔ３９７９　物体色的测量方法

ＧＢ５７６８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ＧＢ１３４９５　消防安全标志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安全色　狊犪犳犲狋狔犮狅犾狅狌狉

传递安全信息含义的颜色，包括红、蓝、黄、绿四种颜色。

３．２

　　对比色　犮狅狀狋狉犪狊狋犮狅犾狅狌狉

使安全色更加醒目的反衬色，包括黑、白两种颜色。

３．３

　　安全标记　狊犪犳犲狋狔犿犪狉犽犻狀犵

采用安全色和（或）对比色传递安全信息或者使某个对象或地点变得醒目的标记。

３．４

　　色域　犮狅犾狅狌狉犵犪犿狌狋

能够满足一定条件的颜色集合在色品图或色空间内的范围。

３．５

　　亮度　犾狌犿犻狀犪狀犮犲

在发光面、被照射面或光传播断面上的某点，从包括该点的微小面元在某方向微小立体面内的光通

量除以微小面元的正投影面积与该微小立体角乘积所得的商。

３．６

　　亮度因数　犾狌犿犻狀犪狀犮犲犳犪犮狋狅狉

在规定的照明和观测条件下，非自发光体表面上某一点的给定方向的亮度犔ｖｓ与同一条件下完全反

射或完全透射的漫射体的亮度犔ｖｎ之比。亮度因数以βｖ表示。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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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ｖ＝
犔ｖｓ
犔ｖｎ

…………………………（１）

３．７

　　亮度对比度　犾狌犿犻狀犪狀犮犲犮狅狀狋狉犪狊狋

对比色亮度犔１ 与安全色亮度犔２ 的比值，其中犔１ 大于犔２。亮度对比度以犽表示。

犽＝
犔１
犔２

…………………………（２）

３．８

　　逆反射　狉犲狋狉狅狉犲犳犾犲犮狋犻狅狀

反射光线从靠近入射光线的反方向返回的反射。当入射光线的方向在较大范围内变化时，仍能保

持这种性质。

３．９

　　光强度系数　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狅犳犾狌犿犻狀狅狌狊犻狀狋犲狀狊犻狋狔

逆反射在观测方向的光强度犐除以投向逆反射体且落在垂直于入射方向的平面的光照度犈┻
之商，

即：

犚＝
犐
犈┻

…………………………（３）

　　式中：

犚———光强度系数，单位为坎德拉每勒克斯（ｃｄ·ｌｘ－１）；

犐———光强度，单位为坎德拉（ｃｄ）；

犈┻
———垂直方向照度，单位为勒克斯（ｌｘ）。

３．１０

　　逆反射系数　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狅犳狉犲狋狉狅狉犲犳犾犲犮狋犻狅狀

逆反射面的逆反射光强度系数犚除以它的面积犃 之商，即：

犚′＝
犚
犃
＝

犐
犈┻ ×犃

…………………………（４）

犐＝犈犱
２ …………………………（５）

　　式中：

犚′———逆反射系数，单位为坎德拉每勒克斯平方米（ｃｄ·ｌｘ－１·ｍ－２）；

犚———光强度系数，单位为坎德拉每勒克斯（ｃｄ·ｌｘ－１）；

犃———试样被测面积，单位为平方米（ｍ２）；

犐———光强度，单位为坎德拉（ｃｄ）；

犈┻
———垂直方向照度，单位为勒克斯（ｌｘ）；

犈———照度，单位为勒克斯（ｌｘ）；

犱———照明光源至接受方向的距离，单位为米（ｍ）。

４　颜色表征

４．１　安全色

４．１．１　红色

传递禁止、停止、危险或提示消防设备、设施的信息。

４．１．２　蓝色

传递必须遵守规定的指令性信息。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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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３　黄色

传递注意、警告的信息。

４．１．４　绿色

传递安全的提示性信息。

４．２　对比色

安全色与对比色同时使用时，应按表１规定搭配使用。

表１　安全色的对比色

安全色 对比色

红色 白色

蓝色 白色

黄色 黑色

绿色 白色

４．２．１　黑色

黑色用于安全标志的文字、图形符号和警告标志的几何边框。

４．２．２　白色

白色用于安全标志中红、蓝、绿的背景色，也可用于安全标志的文字和图形符号。

４．３　安全色与对比色的相间条纹

相间条纹为等宽条纹，倾斜约４５°。

４．３．１　红色与白色相间条纹

表示禁止或提示消防设备、设施位置的安全标记。

４．３．２　黄色与黑色相间条纹

表示危险位置的安全标记。

４．３．３　蓝色与白色相间条纹

表示指令的安全标记，传递必须遵守规定的信息。

４．３．４　绿色与白色相间条纹

表示安全环境的安全标记。

５　技术要求

安全色的色度范围应如图１和表２所示。

满足精确颜色要求的安全色色度范围应符合表３的要求。

磷光色的对比色和亮度因数应如图１和表４所示。

含有逆反射材料的最小逆反射系数如表５所示。

对于透照材料，狓和狔坐标应在表２所给出的颜色范围内，亮度对比度应在表６所给出范围内。

满足以下条件，则认为安全色不符合要求：

ａ）　使用中的逆反射材料（表５）：光度值降低到所要求最小值的５０％以下，或者色度坐标落在表２

所给定范围的边界之外；

ｂ）　使用中的荧光材料：色度坐标落在表２所给定范围的边界之外。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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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安全色和对比色的色品区域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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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普通材料、发光材料、逆反射材料和组合材料的色度坐标和亮度因数

颜色

许用颜色范围的角点色度坐标

（标准照明体犇６５，２°视场）

１ ２ ３ ４

亮度因数β

普通材料 发光材料
逆反射材料ａ

类型１ 类型２

组合材料

红
狓 ０．７３５ ０．６８１ ０．５７９ ０．６５５

狔 ０．２６５ ０．２３９ ０．３４１ ０．３４５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０３ ≥０．２５

蓝
狓 ０．０４９ ０．１７２ ０．２１０ ０．１３７

狔 ０．１２５ ０．１９８ ０．１６０ ０．０３８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３

黄
狓 ０．５４５ ０．４９４ ０．４４４ ０．４８１

狔 ０．４５４ ０．４２６ ０．４７６ ０．５１８
≥０．４５ ≥０．８０ ≥０．２７ ≥０．１６ ≥０．７０

绿
狓 ０．２０１ ０．２８５ ０．１７０ ０．０２６

狔 ０．７７６ ０．４４１ ０．３６４ ０．３９９
≥０．１２ ≥０．４０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３５

白
狓 ０．３５０ ０．３０５ ０．２９５ ０．３４０

狔 ０．３６０ ０．３１５ ０．３２５ ０．３７０
≥０．７５ ≥１．０ ≥０．３５ ≥０．２７ —

黑
狓 ０．３８５ ０．３００ ０．２６０ ０．３４５

狔 ０．３５５ ０．２７０ ０．３１０ ０．３９５
≤０．０３ — — — —

　　ａ 根据逆反射系数确定逆反射材料的类型。

表３　普通材料和逆反射材料在色度图中更小范围的色度坐标

颜色

许用颜色范围的角点色度坐标（标准照明体犇６５，２°视场）

普通材料
逆反射材料ａ

类型１ 类型２

１ ２ ３ ４ １ ２ ３ ４ １ ２ ３ ４

红
狓 ０．６６０ ０．６１０ ０．７００ ０．７３５ ０．６６０ ０．６１０ ０．７００ ０．７３５ ０．６６０ ０．６１０ ０．７００ ０．７３５

狔 ０．３４０ ０．３４０ ０．２５０ ０．２６５ ０．３４０ ０．３４０ ０．２５０ ０．２６５ ０．３４０ ０．３４０ ０．２５０ ０．２６５

蓝
狓 ０．１４０ ０．１６０ ０．１６０ ０．１４０ ０．１３０ ０．１６０ ０．１６０ ０．１３０ ０．１３０ ０．１６０ ０．１６０ ０．１３０

狔 ０．１４０ ０．１４０ ０．１６０ ０．１６０ ０．０８６ ０．０８６ ０．１２０ ０．１２０ ０．０９０ ０．０９０ ０．１４０ ０．１４０

黄
狓 ０．４９４ ０．４７０ ０．４９３ ０．５２２ ０．４９４ ０．４７０ ０．４９３ ０．５２２ ０．４９４ ０．４７０ ０．５１３ ０．５４５

狔 ０．５０５ ０．４８０ ０．４５７ ０．４７７ ０．５０５ ０．４８０ ０．４５７ ０．４７７ ０．５０５ ０．４８０ ０．４３７ ０．４５４

绿
狓 ０．２３０ ０．２６０ ０．２６０ ０．２３０ ０．１１０ ０．１５０ ０．１５０ ０．１１０ ０．１１０ ０．１７０ ０．１７０ ０．１１０

狔 ０．４４０ ０．４４０ ０．４７０ ０．４７０ ０．４１５ ０．４１５ ０．４５５ ０．４５５ ０．４１５ ０．４１５ ０．５００ ０．５００

白
狓 ０．３０５ ０．３３５ ０．３２５ ０．２９５ ０．３０５ ０．３３５ ０．３２５ ０．２９５ ０．３０５ ０．３３５ ０．３２５ ０．２９５

狔 ０．３１５ ０．３４５ ０．３５５ ０．３２５ ０．３１５ ０．３４５ ０．３５５ ０．３２５ ０．３１５ ０．３４５ ０．３５５ ０．３２５

　　ａ 根据逆反射系数确定逆反射材料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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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昼光条件下磷光材料对比色的色度坐标

磷光材料的对比色 许用颜色范围的角点色度坐标［标准照明体犇６５（几何条件４５／０），２°视场］ 亮度因数β

浅黄的白
狓 ０．３９０ ０．３２０ ０．３２０

狔 ０．４１０ ０．３４０ ０．４１０
＞０．７５

白
狓 ０．３５０ ０．３０５ ０．２９５ ０．３４０

狔 ０．３６０ ０．３１５ ０．３２５ ０．３７０
＞０．７５

表５　最小逆反射系数犚′

观测角 入射角

最小逆反射系数ａ

（单位：ｃｄ·ｌｘ－１·ｍ－２，光源：标准照明体Ａ）

类型１ 类型２

白 黄 红 绿 蓝 白 黄 红 绿 蓝

１２′

５° ７０ ５０ １４．５ ９ ４ ２５０ １７０ ４５ ４５ ２０

３０° ３０ ２２ ６ ３．５ １．７ １５０ １００ ２５ ２５ １１

４０° １０ ７ ２ １．５ ０．５ １１０ ７０ １６ １６ ８

２０′

５° ５０ ３５ １０ ７ ２ １８０ １２２ ２５ ２１ １４

３０° ２４ １６ ４ ３ １ １００ ６７ １４ １１ ７

４０° ９ ６ １．８ １．２ ０．４ ９５ ６４ １３ １１ ７

２°

５° ５ ３ ０．８ ０．６ ０．２ ５ ３ ０．８ ０．６ ０．２

３０° ２．５ １．５ ０．４ ０．３ ０．１ ２．５ １．５ ０．４ ０．３ ０．１

４０° １．５ １．０ ０．３ ０．２ ０．０６ １．５ １．０ ０．３ ０．２ ０．０６

　　ａ 印刷在标志上的彩色部分，其逆反射系数不应小于表５中所给数值的８０％。

表６　透照材料的亮度对比度

安全色 红 蓝 黄 绿

对比色 白 白 黑 白

亮度对比度犽 ５＜犽＜１５ ５＜犽＜１５ ａ ５＜犽＜１５

　　注：在安全色和对比色内部，亮度的均匀度是通过颜色内部最小亮度与最大亮度的比来衡量的，其比值应大于１∶５。

　　ａ 黑色作为对比色或符号色是不透明的。

６　测量方法

安全色和对比色的色度性能测量方法见６．１，光度性能测量方法见６．２。

６．１　色度性能

安全色和对比色的色度性能按ＧＢ／Ｔ３９７９中规定的方法测出试样的各角点色度坐标。

６．２　光度性能

６．２．１　测量装置

测量原理如图２所示。

采用ＧＢ／Ｔ３９７８规定的标准Ａ光源，光探测器应符合犞（λ）的要求。光探测器安装在光源上方并

与光源处于同一平面内。

试样参考中心对光源孔径张角及对光探测器孔径张角应分别不大于１２′。试样整个受照区域内的

垂直照度不均匀性小于５％，试样参考轴相对于光源轴的入射角（β）应能在０°～４０°范围内变化。观测轴

相对于照明轴之间的观测角（α）应能在０．２°～２°范围内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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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逆反射系数的测量原理

６．２．２　测量过程

ａ）　光探测器置于试样参考中心上正对着光源，测得试样面上的垂直照度犈┻
；

ｂ）　再将上述光探测器置于图２的位置上，移动光探测器使其观测角为α，转动试样使入射角等于

β，测出α和β角上试样的照度犈；

ｃ）　测得试样参考中心平面与光探测器孔径面间的距离犱和被测试样的面积犃；

ｄ）　最后将上述犈┻
、犈、犱和犃 分别代入式（４）和式（５）中，计算出不同观测角和入射角条件下的逆

反射系数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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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安全色的使用导则

犃．１　安全色

犃．１．１　红色

各种禁止标志（参照ＧＢ２８９４）；交通禁令标志（参照ＧＢ５７６８）；消防设备标志（参照ＧＢ１３４９５）；机

械的停止按钮、刹车及停车装置的操纵手柄；机械设备转动部件的裸露部位；仪表刻度盘上极限位置的

刻度；各种危险信号旗等。

犃．１．２　黄色

各种警告标志（参照ＧＢ２８９４）；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中警告标志（参照ＧＢ５７６８）；警告信号旗等。

犃．１．３　蓝色

各种指令标志（参照ＧＢ２８９４）；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中指示标志（参照ＧＢ５７６８）等。

犃．１．４　绿色

各种提示标志（参照ＧＢ２８９４）；机器启动按钮；安全信号旗；急救站、疏散通道、避险处、应急避难场

所等。

犃．２　安全色与对比色相间条纹

犃．２．１　红色与白色相间条纹

应用于交通运输等方面所使用的防护栏杆及隔离墩；液化石油气汽车槽车的条纹；固定禁止标志的

标志杆上的色带（如图Ａ．１）等。

犃．２．２　黄色与黑色相间条纹

应用于各种机械在工作或移动时容易碰撞的部位，如移动式起重机的外伸腿、起重臂端部、起重吊

钩和配重；剪板机的压紧装置；冲床的滑块等有暂时或永久性危险的场所或设备；固定警告标志的标志

杆上的色带（如图Ａ．１）等。

设备所涂条纹的倾斜方向应以中心线为轴线对称，如图Ａ．２所示。两个相对运动（剪切或挤压）棱

边上条纹的倾斜方向应相反，如图Ａ．３所示。

图犃．１　安全标志杆上的色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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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犃．２　以设备中心为轴线对称的相间条纹示意图

图犃．３　相对运动棱边上条纹的倾斜方向示意图

犃．２．３　蓝色与白色相间条纹

应用于道路交通的指示性导向标志（如图Ａ．４）；固定指令标志的标志杆上的色带（如图Ａ．１）等。

图犃．４　指示性导向标志

犃．２．４　绿色与白色相间条纹

应用于固定提示标志杆上的色带（如图Ａ．１）等。

犃．２．５　相间条纹宽度

安全色与对比色相间的条纹宽度应相等，即各占５０％，斜度与基准面成４５°。宽度一般为１００ｍｍ，

但可根据设备大小和安全标志位置的不同，采用不同的宽度，在较小的面积上其宽度可适当的缩小，每

种颜色不能少于两条。

犃．３　使用要求

使用安全色时要考虑周围的亮度及同其他颜色的关系，要使安全色能正确辨认。在明亮的环境中，

照明光源应接近自然白昼光如犇６５光源；在黑暗的环境中为避免眩光或干扰应减少亮度。

犃．４　检查与维修

凡涂有安全色的部位，每半年应检查一次，应保持整洁、明亮，如有变色、褪色等不符合安全色范围，

逆反射系数低于７０％或安全色的使用环境改变时，应及时重涂或更换，以保证安全色正确、醒目，达到

安全警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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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参照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ＳＯ７０１０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ｓｙｍｂｏｌｓ—Ｓａｆｅｔｙｃｏｌｏｕｒｓ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ｓｉｇｎｓ—

Ｓａｆｅｔｙｓｉｇｎｓｕｓｅｄｉｎ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ｓ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ｒｅａｓ（图形符号———安全颜色和安全标志———工作场所和

公共区域安全标志），结合ＧＢ／Ｔ１０００１《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和ＧＢ１３４９５《消防安全标志》进行了

修订、补充。

本标准对现行国家标准 ＧＢ２８９４—１９９６《安全标志》、ＧＢ１６１７９—１９９６《安全标志使用导则》和

ＧＢ１８２１７—２０００《激光安全标志》进行合并、修订。

本标准与ＧＢ２８９４—１９９６、ＧＢ１６１７９—１９９６和ＧＢ１８２１７—２０００相比，内容的变化主要有：

———按照ＧＢ／Ｔ１．１的要求，将 ＧＢ２８９４—１９９６、ＧＢ１６１７９—１９９６和 ＧＢ１８２１７—２０００进行了合

并、补充及修改，重新起草了标准文本；

———调整了标准的适用范围；

———新增加了３８个图形符号：禁止叉车和厂内机动车辆通行、禁止推动、禁止伸出窗外、禁止倚靠、

禁止坐卧、禁止蹬踏、禁止伸入、禁止开启无线移动通讯设备、禁止携带金属物或手表、禁止佩

戴心脏起搏器者靠近标志、禁止植入金属材料者靠近、禁止游泳、禁止滑冰、禁止携带武器及仿

真武器、禁止携带托运易燃及易爆物品、禁止携带托运毒物品及有害液体、禁止携带托运放射

性及磁性物品、当心自动启动、当心碰头、当心挤压、当心夹手、当心有犬、当心高温表面、当心

低温、当心磁场、当心叉车、当心跌落、当心落水、当心缝隙、必须配戴遮光护目镜、必须洗手、必

须接地、必须拔出插头、应急避难场所、击碎板面、急救点、应急电话、紧急医疗站；

———对５个图形符号进行了修改：禁止触摸、禁止饮用、当心吊物、当心障碍物、当心滑倒；

———减少１个图形符号：当心瓦斯；

———规定了新增、修改后安全标志图形应设置的范围和地点、型号的选用、设置高度以及使用的要

求等内容。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代替ＧＢ２８９４—１９９６、ＧＢ１６１７９—１９９６和ＧＢ１８２１７—２０００。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是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市劳动保护科学研究所、北京光电技术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汪彤、代宝乾、王培怡、吴爱平、吕良海、白永强、陈晓玲、陈虹桥、谢昱姝、

宋冰雪、阮继锋、卢永红、张晋、马云飞。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２８９４—１９８２、ＧＢ２８９４—１９８８、ＧＢ２８９４—１９９６；

———ＧＢ１６１７９—１９９６；

———ＧＢ１８２１７—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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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传递安全信息的标志及其设置、使用的原则。

本标准适用于公共场所、工业企业、建筑工地和其他有必要提醒人们注意安全的场所。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２８９３　安全色

ＧＢ／Ｔ１０００１（所有部分）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ＧＢ１０４３６　作业场所微波辐射卫生标准

ＧＢ１０４３７　作业场所超高频辐射卫生标准

ＧＢ１２２６８—２００５　危险货物品名表

ＧＢ／Ｔ１５５６６（所有部分）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设置原则与要求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安全标志　狊犪犳犲狋狔狊犻犵狀

用以表达特定安全信息的标志，由图形符号、安全色、几何形状（边框）或文字构成。

３．２

安全色　狊犪犳犲狋狔犮狅犾狅狌狉

传递安全信息含义的颜色，包括红、蓝、黄、绿四种颜色。

３．３

禁止标志　狆狉狅犺犻犫犻狋犻狅狀狊犻犵狀

禁止人们不安全行为的图形标志。

３．４

警告标志　狑犪狉狀犻狀犵狊犻犵狀

提醒人们对周围环境引起注意，以避免可能发生危险的图形标志。

３．５

指令标志　犱犻狉犲犮狋犻狅狀狊犻犵狀

强制人们必须做出某种动作或采用防范措施的图形标志。

３．６

提示标志　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狊犻犵狀

向人们提供某种信息（如标明安全设施或场所等）的图形标志。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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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说明标志　犲狓狆犾犪狀犪狋狅狉狔狊犻犵狀

向人们提供特定提示信息（标明安全分类或防护措施等）的标记，由几何图形边框和文字构成。

３．８

环境信息标志　犲狀狏犻狉狅狀犿犲狀狋犪犾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狊犻犵狀

所提供的信息涉及较大区域的图形标志。标志种类代号：Ｈ。

３．９

局部信息标志　狆犪狉狋犻犪犾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狊犻犵狀

所提供的信息只涉及某地点，甚至某个设备或部件的图形标志。标志种类代号：Ｊ。

４　标志类型

安全标志分禁止标志、警告标志、指令标志和提示标志四大类型。

４．１　禁止标志

４．１．１　禁止标志的基本形式是带斜杠的圆边框，如图１所示。

４．１．２　禁止标志基本型式的参数：

图１　禁止标志的基本型式

　　外径犱１＝０．０２５犔；

内径犱２＝０．８００犱１；

斜杠宽犮＝０．０８０犱１；

斜杠与水平线的夹角α＝４５°；

犔为观察距离（见附录Ａ）。

４．１．３　禁止标志，如表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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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禁止标志

编号 图形标志 名称 标志种类 设置范围和地点

１１
禁止吸烟

Ｎｏｓｍｏｋｉｎｇ
Ｈ

　有甲、乙、丙类火灾危险

物质的场所和禁止吸烟的

公共场所等，如：木工车间、

油漆车间、沥青车间、纺织

厂、印染厂等

１２
禁止烟火

Ｎｏｂｕｒｎｉｎｇ
Ｈ

　有甲、乙类、丙类火灾危

险物质的场所，如：面粉厂、

煤粉 厂、焦 化 厂、施 工 工

地等

１３
禁止带火种

Ｎｏｋｉｎｄｌｉｎｇ
Ｈ

　有甲类火灾危险物质及

其他禁止带火种的各种危

险场所，如：炼油厂、乙炔

站、液化石油气站、煤矿井

内、林区、草原等

１４

禁止用水灭火

Ｎｏｅｘ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ｉｎｇ

ｗｉｔｈｗａｔｅｒ

Ｈ，Ｊ

　生产、储运、使用中有不

准用水灭火的物质的场所，

如：变压器室、乙炔站、化工

药品库、各种油库等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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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编号 图形标志 名称 标志种类 设置范围和地点

１５

禁止放置易燃物

Ｎｏｌａｙｉｎｇ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ｂｌｅｔｈｉｎｇ

Ｈ，Ｊ

　具有明火设备或高温的

作业场所，如：动火区，各种

焊接、切割、锻造、浇注车间

等场所

１６
禁止堆放

Ｎｏｓｔｏｃｋｉｎｇ
Ｊ

　消防器材存放处、消防通

道及车间主通道等

１７
禁止启动

Ｎｏ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Ｊ

　暂停使用的设备附近，

如：设备检修、更换零件等

１８
禁止合闸

Ｎｏ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ｏｎ
Ｊ

　设备或线路检修时，相应

开关附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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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编号 图形标志 名称 标志种类 设置范围和地点

１９
禁止转动

Ｎｏｔｕｒｎｉｎｇ
Ｊ

　检修或专人定时操作的

设备附近

１１０

禁止叉车和厂内

机动车辆通行

Ｎｏａｃｃｅｓｓｆｏｒ

ｆｏｒｋｌｉｆｔｔｒｕｃｋｓ

ａｎｄｏｔｈｅ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Ｊ，Ｈ
　禁止叉车和其他厂内机

动车辆通行的场所

１１１
禁止乘人

Ｎｏｒｉｄｉｎｇ
Ｊ

　乘人易造成伤害的设施，

如：室外运输吊篮、外操作

载货电梯框架等

１１２
禁止靠近

Ｎｏｎｅａｒｉｎｇ
Ｊ

　不允许靠近的危险区域，

如：高压试验区、高压线、输

变电设备的附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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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编号 图形标志 名称 标志种类 设置范围和地点

１１３
禁止入内

Ｎｏ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Ｊ

　易造成事故或对人员有

伤害的场所，如：高压设备

室、各种污染源等入口处

１１４
禁止推动

Ｎｏｐｕｓｈｉｎｇ
Ｊ

　易于倾倒的装置或设备，

如车站屏蔽门等

１１５
禁止停留

Ｎｏｓｔｏｐｐｉｎｇ
Ｈ，Ｊ

　对人员具有直接危害的

场所，如：粉碎场地、危险路

口、桥口等处

１１６
禁止通行

Ｎｏｔｈｒｏｕｇｈｆａｒｅ
Ｈ，Ｊ

　有危险的作业区，如：起

重、爆破现场，道路施工工

地等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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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编号 图形标志 名称 标志种类 设置范围和地点

１１７
禁止跨越

Ｎｏｓｔｒｉｄｉｎｇ
Ｊ

　禁止跨越的危险地段，

如：专用的运输通道、带式

输送机和其他作业流水线，

作业现场的沟、坎、坑等

１１８
禁止攀登

Ｎｏｃｌｉｍｂｉｎｇ
Ｊ

　不允许攀爬的危险地点，

如：有坍塌危险的建筑物、

构筑物、设备旁

１１９
禁止跳下

Ｎｏｊｕｍｐｉｎｇｄｏｗｎ
Ｊ

　不允许跳下的危险地点，

如：深沟、深池、车站站台及

盛装过有毒物质、易产生窒

息气体的槽车、贮罐、地窖

等处

１２０

禁止伸出窗外

Ｎｏｓｔｒｅｔｃｈｉｎｇ

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ｗｉｎｄｏｗ

Ｊ

　易于造成头手伤害的部

位或场所，如公交车窗，火

车车窗等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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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编号 图形标志 名称 标志种类 设置范围和地点

１２１
禁止倚靠

Ｎｏｌｅａｎｉｎｇ
Ｊ

　不能依靠的地点或部位，

如列车车门、车站屏蔽门、

电梯轿门等

１２２
禁止坐卧

Ｎｏｓｉｔｔｉｎｇ
Ｊ

　高温、腐蚀性、塌陷、坠

落、翻转、易损等易于造成

人员伤害的设备设施表面

１２３

禁止蹬踏

Ｎｏｓｔｅｐｐｉｎｇ

ｏｎｓｕｒｆａｃｅ

Ｊ

　高温、腐蚀性、塌陷、坠

落、翻转、易损等易于造成

人员伤害的设备设施表面

１２４
禁止触摸

Ｎｏｔｏｕｃｈｉｎｇ
Ｊ

　禁止触摸的设备或物体

附近，如：裸露的带电体，炽

热物体，具有毒性、腐蚀性

物体等处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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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编号 图形标志 名称 标志种类 设置范围和地点

１２５
禁止伸入

Ｎｏｒｅａｃｈｉｎｇｉｎ
Ｊ

　易于夹住身体部位的装

置或场所，如有开口的传动

机、破碎机等

１２６
禁止饮用

Ｎｏ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Ｊ

　禁止饮用水的开关处，

如：循环水、工业用水、污染

水等

１２７
禁止抛物

Ｎｏｔｏｓｓｉｎｇ
Ｊ

　抛物易伤人的地点，如：

高处作业现场、深沟（坑）等

１２８

禁止戴手套

Ｎｏｐｕｔｔｉｎｇ

ｏｎｇｌｏｖｅｓ

Ｊ

　戴手套易造成手部伤害

的作业地点，如：旋转的机

械加工设备附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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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编号 图形标志 名称 标志种类 设置范围和地点

１２９

禁止穿化纤服装

Ｎｏｐｕｔｔｉｎｇ

ｏｎ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ｆｉｂｒｅｃｌｏｔｈｉｎｇｓ

Ｈ

　有静电火花会导致灾害

或有炽热物质的作业场所，

如：冶炼、焊接及有易燃易

爆物质的场所等

１３０

禁止穿带钉鞋

Ｎｏｐｕｔｔｉｎｇ

ｏｎｓｐｉｋｅｓ

Ｈ

　有静电火花会导致灾害

或有触电危险的作业场所，

如：有易燃易爆气体或粉尘

的车间及带电作业场所

１３１

禁止开启无线

移动通讯设备

Ｎｏ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ｍｏｂｉｌｅｐｈｏｎｅｓ

Ｊ

　火灾、爆炸场所以及可能

产生电磁干扰的场所，如加

油站、飞行中的航天器、油

库、化工装置区等

１３２

禁止携带金属物

或手表

Ｎｏ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ｏｒ

ｗａｔｃｈｅｓ

Ｊ

　易受到金属物品干扰的

微波和电磁场所，如磁共振

室等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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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编号 图形标志 名称 标志种类 设置范围和地点

１３３

禁止佩戴心脏

起搏器者靠近

Ｎｏａｃｃｅｓｓｆｏｒ

ｐｅｒｓｏｎｓｗｉｔｈ

ｐａｃｅｍａｋｅｒｓ

Ｊ

　安装人工起搏器者禁止

靠近高压设备、大型电机、

发电机、电动机、雷达和有

强磁场设备等

１３４

禁止植入金属

材料者靠近

Ｎｏａｃｃｅｓｓｆｏｒ

ｐｅｒｓｏｎｓｗｉｔｈ

ｍｅｔａｌｌｉｃｉｍｐｌａｎｔｓ

Ｊ

　易受到金属物品干扰的

微波和电磁场所，如磁共振

室等

１３５
禁止游泳

Ｎｏｓｗｉｍｍｉｎｇ
Ｈ 　禁止游泳的水域

１３６
禁止滑冰

Ｎｏｓｋａｔｉｎｇ
Ｈ 　禁止滑冰的场所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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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编号 图形标志 名称 标志种类 设置范围和地点

１３７

禁止携带武器

及仿真武器

Ｎｏ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ｗｅａｐｏｎｓａｎｄ

ｅ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ｗｅａｐｏｎｓ

Ｈ

　不能携带和托运武器、凶

器及防真武器的场所或交

通工具，如飞机等

１３８

禁止携带托运

易燃及易爆物品

Ｎｏ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ｆｌａｍｍａｂｌｅ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Ｈ

　不能携带和托运易燃、易

爆物品及其他危险品的场

所或交通工具，如火车、飞

机、地铁等

１３９

禁止携带托运

有毒物品

及有害液体

Ｎｏ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ｐｏｉｓｏｎｏｕ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ｎｄ

ｈａｒｍｆｕｌｌｉｑｕｉｄ

Ｈ

　不能携带托运有毒物品

及有害液体的场所或交通

工具，如火车、飞机、地铁等

１４０

禁止携带托运

放射性及磁性

物品

Ｎｏ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ｒａｄｉｏａｃｔｉｖｅａｎｄ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Ｈ

　不能携带托运放射性及

磁性物品的场所或交通工

具，如火车、飞机、地铁等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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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警告标志

４．２．１　警告标志的基本型式是正三角形边框，如图２所示：

图２　警告标志的基本型式

４．２．２　警告标志基本型式的参数：

外边犪１＝０．０３４犔；

内边犪２＝０．７００犪１；

边框外角圆弧半径狉＝０．０８０犪２；

犔为观察距离（见附录Ａ）。

４．２．３　警告标志，如表２。

表２　警告标志

编号 图形标志 名称 标志种类 设置范围和地点

２１
注意安全

Ｗａｒｎｉｎｇｄａｎｇｅｒ
Ｈ，Ｊ

　易造成人员伤害的场所

及设备等

２２
当心火灾

Ｗａｒｎｉｎｇｆｉｒｅ
Ｈ，Ｊ

　易发生火灾的危险场所，

如：可燃性物质的生产、储

运、使用等地点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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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编号 图形标志 名称 标志种类 设置范围和地点

２３
当心爆炸

Ｗａｒｎｉｎｇ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
Ｈ，Ｊ

　易发生爆炸危险的场所，

如易燃易爆物质的生产、储

运、使用或受压容器等地点

２４
当心腐蚀

Ｗａｒｎｉｎｇ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
Ｊ

　 有 腐 蚀 性 物 质

（ＧＢ１２２６８—２００５中第８类

所规定的物质）的作业地点

２５
当心中毒

Ｗａｒｎｉｎｇ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
Ｈ，Ｊ

　 剧 毒 品 及 有 毒 物 质

（ＧＢ１２２６８—２００５中第６类

第１项所规定的物质）的生

产、储运及使用场所

２６
当心感染

Ｗａｒｎｉｎｇ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Ｈ，Ｊ

　易发生感染的场所，如：

医院传染病区；有害生物制

品的 生 产、储 运、使 用 等

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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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编号 图形标志 名称 标志种类 设置范围和地点

２７

当心触电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ｓｈｏｃｋ

Ｊ

　有可能发生触电危险的

电器设备和线路，如：配电

室、开关等

２８
当心电缆

Ｗａｒｎｉｎｇｃａｂｌｅ
Ｊ

　在暴露的电缆或地面下

有电缆处施工的地点

２９

当心自动

启动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ｓｔａｒｔｕｐ

Ｊ
　 配 有 自 动 启 动 装 置 的

设备

２１０

当心机械

伤人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ｉｎｊｕｒｙ

Ｊ

　易发生机械卷入、轧压、

碾压、剪切等机械伤害的作

业地点

５１

犌犅２８９４—２００８



表２（续）

编号 图形标志 名称 标志种类 设置范围和地点

２１１
当心塌方

Ｗａｒｎｉｎｇ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Ｈ，Ｊ

　有塌方危险的地段、地

区，如：堤坝及土方作业的

深坑、深槽等

２１２
当心冒顶

Ｗａｒｎｉｎｇｒｏｏｆｆａｌｌ
Ｈ，Ｊ

　具有冒顶危险的作业场

所，如：矿井、隧道等

２１３
当心坑洞

Ｗａｒｎｉｎｇｈｏｌｅ
Ｊ

　具有坑洞易造成伤害的

作业地点，如：构件的预留

孔洞及各种深坑的上方等

２１４

当心落物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ｆａｌｌ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ｓ

Ｊ

　易发生落物危险的地点，

如：高处作业、立体交叉作

业的下方等

６１

犌犅２８９４—２００８



表２（续）

编号 图形标志 名称 标志种类 设置范围和地点

２１５

当心吊物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ｏｖｅｒｈｅａｄｌｏａｄ

Ｊ，Ｈ

　有吊装设备作业的场所，

如：施工工地、港口、码头、

仓库、车间等

２１６

当心碰头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ｏｖｅｒｈｅａｄ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Ｊ 　有产生碰头的场所

２１７
当心挤压

Ｗａｒｎｉｎｇｃｒｕｓｈｉｎｇ
Ｊ

　有产生挤压的装置、设备

或场所，如自动门、电梯门、

车站屏蔽门等

２１８
当心烫伤

Ｗａｒｎｉｎｇｓｃａｌｄ
Ｊ

　具有热源易造成伤害的

作业地点，如：冶炼、锻造、

铸造、热处理车间等

７１

犌犅２８９４—２００８



表２（续）

编号 图形标志 名称 标志种类 设置范围和地点

２１９

当心伤手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ｊｕｒｅｈａｎｄ

Ｊ

　易造成手部伤害的作业

地点，如：玻璃制品、木制加

工、机械加工车间等

２２０

当心夹手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ｈａｎｄｓｐｉｎｃｈｉｎｇ

Ｊ

　有产生挤压的装置、设备

或场所，如自动门、电梯门、

列车车门等

２２１
当心扎脚

Ｗａｒｎｉｎｇｓｐｌｉｎｔｅｒ
Ｊ

　易造成脚部伤害的作业

地点，如：铸造车间、木工车

间、施工工地及有尖角散料

等处

２２２

当心有犬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ｇｕａｒｄｄｏｇ

Ｈ 　有犬类作为保卫的场所

８１

犌犅２８９４—２００８



表２（续）

编号 图形标志 名称 标志种类 设置范围和地点

２２３
当心弧光

Ｗａｒｎｉｎｇａｒｃ
Ｈ，Ｊ

　由于弧光造成眼部伤害

的各种焊接作业场所

２２４

当心高温

表面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ｈｏｔｓｕｒｆａｃｅ

Ｊ 　有灼烫物体表面的场所

２２５

当心低温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Ｊ

　易于导致冻伤的场所，如

冷库、气化器表面、存在液

化气体的场所等

２２６

当心磁场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ｆｉｅｌｄ

Ｊ

　有磁场的区域或场所，如

高压变压器、电磁测量仪器

附近等

９１

犌犅２８９４—２００８



表２（续）

编号 图形标志 名称 标志种类 设置范围和地点

２２７

当心电离辐射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ｉｏｎｉｚｉｎｇ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Ｈ，Ｊ

　能产生电离辐射危害的

作业场所，如：生产、储运、

使用 ＧＢ１２２６８—２００５规定

的第７类物质的作业区

２２８

当心裂变物质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ｆｉｓｓｉｏｎｍａｔｔｅｒ

Ｊ

　具有裂变物质的作业场

所，如：其使用车间、储运仓

库、容器等

２２９
当心激光

Ｗａｒｎｉｎｇｌａｓｅｒ
Ｈ，Ｊ

　有激光产品和生产、使

用、维修激光产品的场所

（激光辐射警告标志常用尺

寸规格见附录Ｂ）

２３０

当心微波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

Ｈ

　 凡 微 波 场 强 超 过

ＧＢ１０４３６、ＧＢ１０４３７规定的

作业场所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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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编号 图形标志 名称 标志种类 设置范围和地点

２３１

当心叉车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ｆｏｒｋｌｉｆｔｔｒｕｃｋｓ

Ｊ，Ｈ 　有叉车通行的场所

２３２
当心车辆

Ｗａｒｎｉｎｇｖｅｈｉｃｌｅ
Ｊ

　厂内车、人混合行走的路

段，道路的拐角处、平交路

口；车辆出入较多的厂房、

车库等出入口处

２３３
当心火车

Ｗａｒｎｉｎｇｔｒａｉｎ
Ｊ

　厂内铁路与道路平交路

口，厂（矿）内铁路运输线等

２３４

当心坠落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ｄｒｏｐｄｏｗｎ

Ｊ

　易发生坠落事故的作业

地点，如：脚手架、高处平

台、地面的深沟（池、槽）、建

筑施工、高处作业场所等

１２

犌犅２８９４—２００８



表２（续）

编号 图形标志 名称 标志种类 设置范围和地点

２３５

当心障碍物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Ｊ
　地面有障碍物，绊倒易造

成伤害的地点

２３６

当心跌落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ｄｒｏｐ（ｆａｌｌ）

Ｊ
　易于跌落的地点，如：楼

梯、台阶等

２３７

当心滑倒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ｓｌｉｐｐｅｒｙｓｕｒｆａｃｅ

Ｊ

　地面有易造成伤害的滑

跌地点，如：地面有油、冰、

水等物质及滑坡处

２３８

当心落水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ｆａｌｌｉｎｇｉｎｔｏｗａｔｅｒ

Ｊ

　落水后可能产生淹溺的

场所或部位，如城市河流、

消防水池等

２２

犌犅２８９４—２００８



表２（续）

编号 图形标志 名称 标志种类 设置范围和地点

２３９
当心缝隙

Ｗａｒｎｉｎｇｇａｐ
Ｊ

　有缝隙的装置、设备或场

所，如自动门、电梯门、列

车等

４．３　指令标志

４．３．１　指令标志的基本型式是圆形边框，如图３所示。

图３　指令标志的基本型式

４．３．２　指令标志基本型式的参数：

直径犱＝０．０２５犔；

犔为观察距离（见附录Ａ）。

４．３．３　指令标志，如表３。

３２

犌犅２８９４—２００８



表３　指令标志

编号 图形标志 名称 标志种类 设置范围和地点

３１

必须戴防护眼镜

Ｍｕｓｔｗｅａ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ｇｏｇｇｌｅｓ

Ｈ，Ｊ
　对眼睛有伤害的各种作

业场所和施工场所

３２

必须配戴

遮光护目镜

Ｍｕｓｔｗｅａｒ

ｏｐａｑｕｅｅｙ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Ｊ，Ｈ
　存在紫外、红外、激光等

光辐射的场所，如电气焊等

３３

必须戴防尘口罩

Ｍｕｓｔｗｅａｒ

ｄｕｓｔｐｒｏｏｆｍａｓｋ

Ｈ

　具有粉尘的作业场所，

如：纺织清花车间、粉状物

料拌料车间以及矿山凿岩

处等

３４

必须戴防毒面具

Ｍｕｓｔｗｅａｒ

ｇａｓｄｅｆｅｎｃｅｍａｓｋ

Ｈ

　具有对人体有害的气体、

气溶胶、烟尘等作业场所，

如：有毒物散发的地点或处

理由毒物造成的事故现场

４２

犌犅２８９４—２００８



表３（续）

编号 图形标志 名称 标志种类 设置范围和地点

３５

必须戴护耳器

Ｍｕｓｔｗｅａｒ

ｅａｒｐｒｏｔｅｃｔｏｒ

Ｈ

　噪声超过８５ｄＢ的作业场

所，如：铆接车间、织布车

间、射击场、工程爆破、风动

掘进等处

３６

必须戴安

全帽

Ｍｕｓｔｗｅａｒ

ｓａｆｅｔｙｈｅｌｍｅｔ

Ｈ

　头部易受外力伤害的作

业场所，如：矿山、建筑工

地、伐木场、造船厂及起重

吊装处等

３７

必须戴防

护帽

Ｍｕｓｔｗｅａ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ｃａｐ

Ｈ

　易造成人体碾绕伤害或

有粉尘污染头部的作业场

所，如：纺织、石棉、玻璃纤

维以及具有旋转设备的机

加工车间等

３８

必须系安全带

Ｍｕｓｔｆａｓｔｅｎｅｄ

ｓａｆｅｔｙｂｅｌｔ

Ｈ，Ｊ

　易发生坠落危险的作业

场所，如：高处建筑、修理、

安装等地点

５２

犌犅２８９４—２００８



表３（续）

编号 图形标志 名称 标志种类 设置范围和地点

３９

必须穿救生衣

Ｍｕｓｔｗｅａｒ

ｌｉｆｅｊａｃｋｅｔ

Ｈ，Ｊ

　易发生溺水的作业场所，

如：船 舶、海 上 工 程 结 构

物等

３１０

必须穿防护服

Ｍｕｓｔｗｅａ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ｃｌｏｔｈｅｓ

Ｈ

　具有放射、微波、高温及

其 他 需 穿 防 护 服 的 作 业

场所

３１１

必须戴防护手套

Ｍｕｓｔｗｅａ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ｇｌｏｖｅｓ

Ｈ，Ｊ

　易伤害手部的作业场所，

如：具有腐蚀、污染、灼烫、

冰冻及触电危险的作业等

地点

３１２

必须穿防护鞋

Ｍｕｓｔｗｅａ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ｓｈｏｅｓ

Ｈ，Ｊ

　易伤害脚部的作业场所，

如：具有腐蚀、灼烫、触电、

砸 （刺）伤 等 危 险 的 作 业

地点

６２

犌犅２８９４—２００８



表３（续）

编号 图形标志 名称 标志种类 设置范围和地点

３１３

必须洗手

Ｍｕｓｔｗａｓｈ

ｙｏｕｒｈａｎｄｓ

Ｊ
　 接 触 有 毒 有 害 物 质 作

业后

３１４
必须加锁

Ｍｕｓｔｂｅｌｏｃｋｅｄ
Ｊ

　剧毒品、危险品库房等

地点

３１５

必须接地

Ｍｕｓｔｃｏｎｎｅｃｔ

ａｎｅａｒｔｈ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ｔｏｔｈｅｇｒｏｕｎｄ

Ｊ 　防雷、防静电场所

３１６

必须拔出插头

Ｍｕｓｔｄｉｓｃｏｎｎｅｃｔ

ｍａｉｎｓｐｌｕｇｆｒｏｍ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ｏｕｔｌｅｔ

Ｊ
　在设备维修、故障、长期

停用、无人值守状态下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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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提示标志

４．４．１　提示标志的基本型式是正方形边框，如图４所示。

图４　提示标志的基本型式

４．４．２　提示标志基本型式的参数：

边长犪＝０．０２５犔，

犔为观察距离（见附录Ａ）。

４．４．３　提示标志，如表４。

表４　提示标志

编号 图形标志 名称 标志种类 设置范围和地点

４１
紧急出口

Ｅｍｅｒｇｅｎｔｅｘｉｔ
Ｊ

　便于安全疏散的紧急出

口处，与方向箭头结合设在

通向紧急出口的通道、楼梯

口等处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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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续）

编号 图形标志 名称 标志种类 设置范围和地点

４２
避险处

Ｈａｖｅｎ
Ｊ

　铁路桥、公路桥、矿井及

隧道内躲避危险的地点

４３

应急避难场所

Ｅｖａｃｕａｔｉｏｎ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ｐｏｉｎｔ

Ｈ

　在发生突发事件时用于

容纳危险区域内疏散人员

的场所，如公园、广场等

４４
可动火区

Ｆｌａｒｅｕｐｒｅｇｉｏｎ
Ｊ

　经有关部门划定的可使

用明火的地点

４５

击碎板面

Ｂｒｅａｋｔｏ

ｏｂｔａｉｎａｃｃｅｓｓ

Ｊ
　必须击开板面才能获得

出口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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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续）

编号 图形标志 名称 标志种类 设置范围和地点

４６
急救点

Ｆｉｒｓｔａｉｄ
Ｊ

　设置现场急救仪器设备

及药品的地点

４７

应急电话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ｔｅｌｅｐｈｏｎｅ

Ｊ 　安装应急电话的地点

４８
紧急医疗站

Ｄｏｃｔｏｒ
Ｊ 　有医生的医疗救助场所

４．４．４　提示标志的方向辅助标志：

提示标志提示目标的位置时要加方向辅助标志。按实际需要指示左向时，辅助标志应放在图形标

志的左方；如指示右向时，则应放在图形标志的右方，如图５。

图５　应用方向辅助标志示例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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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文字辅助标志

４．５．１　文字辅助标志的基本型式是矩形边框。

４．５．２　文字辅助标志有横写和竖写两种形式。

４．５．２．１　横写时，文字辅助标志写在标志的下方，可以和标志连在一起，也可以分开。

禁止标志、指令标志为白色字；警告标志为黑色字。禁止标志、指令标志衬底色为标志的颜色，警告

标志衬底色为白色，如图６。

４．５．２．２　竖写时，文字辅助标志写在标志杆的上部。

禁止标志、警告标志、指令标志、提示标志均为白色衬底，黑色字。

标志杆下部色带的颜色应和标志的颜色相一致。如图７。

图６　横写的文字辅助标志

图７　竖写在标志杆上部的文字辅助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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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２．３　文字字体均为黑体字。

４．６　激光辐射窗口标志和说明标志

激光辐射窗口标志和说明标志应配合“当心激光”警告标志使用，说明标志包括激光产品辐射分类

说明标志和激光辐射场所安全说明标志，激光辐射窗口标志和说明标志的图形、尺寸和使用方法见附

录Ｃ。

５　颜色

安全标志所用的颜色应符合ＧＢ２８９３规定的颜色。

６　安全标志牌的要求

６．１　标志牌的衬边

安全标志牌要有衬边。除警告标志边框用黄色勾边外，其余全部用白色将边框勾一窄边，即为安全

标志的衬边，衬边宽度为标志边长或直径的０．０２５倍。

６．２　标志牌的材质

安全标志牌应采用坚固耐用的材料制作，一般不宜使用遇水变形、变质或易燃的材料。有触电危险

的作业场所应使用绝缘材料。

６．３　标志牌表面质量

标志牌应图形清楚，无毛刺、孔洞和影响使用的任何疵病。

７　标志牌的型号选用（型号见附录犃）

７．１　工地、工厂等的入口处设６型或７型。

７．２　车间入口处、厂区内和工地内设５型或６型。

７．３　车间内设４型或５型。

７．４　局部信息标志牌设１型、２型或３型。

无论厂区或车间内，所设标志牌其观察距离不能覆盖全厂或全车间面积时，应多设几个标志牌。

８　标志牌的设置高度

标志牌设置的高度，应尽量与人眼的视线高度相一致。悬挂式和柱式的环境信息标志牌的下缘距

地面的高度不宜小于２ｍ；局部信息标志的设置高度应视具体情况确定。

９　安全标志牌的使用要求

９．１　标志牌应设在与安全有关的醒目地方，并使大家看见后，有足够的时间来注意它所表示的内容。

环境信息标志宜设在有关场所的入口处和醒目处；局部信息标志应设在所涉及的相应危险地点或设备

（部件）附近的醒目处。激光产品和激光作业场所安全标志的使用见附录Ｃ。

９．２　标志牌不应设在门、窗、架等可移动的物体上，以免标志牌随母体物体相应移动，影响认读。标志

牌前不得放置妨碍认读的障碍物。

９．３　标志牌的平面与视线夹角应接近９０°，观察者位于最大观察距离时，最小夹角不低于７５°，如

图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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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标志牌平面与视线夹角α不低于７５°

９．４　标志牌应设置在明亮的环境中。

９．５　多个标志牌在一起设置时，应按警告、禁止、指令、提示类型的顺序，先左后右、先上后下地排列。

９．６　标志牌的固定方式分附着式、悬挂式和柱式三种。悬挂式和附着式的固定应稳固不倾斜，柱式的

标志牌和支架应牢固地联接在一起。

９．７　其他要求应符合ＧＢ／Ｔ１５５６６的规定。

１０　检查与维修

１０．１　安全标志牌至少每半年检查一次，如发现有破损、变形、褪色等不符合要求时应及时修整或更换。

１０．２　在修整或更换激光安全标志时应有临时的标志替换，以避免发生意外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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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安全标志牌的尺寸

表犃．１　安全标志牌的尺寸 单位为米

型号 观察距离犔 圆形标志的外径 三角形标志的外边长 正方形标志的边长

１ ０＜犔≤２．５ ０．０７０ ０．０８８ ０．０６３

２ ２．５＜犔≤４．０ ０．１１０ ０．１４２０ ０．１００

３ ４．０＜犔≤６．３ ０．１７５ ０．２２０ ０．１６０

４ ６．３＜犔≤１０．０ ０．２８０ ０．３５０ ０．２５０

５ １０．０＜犔≤１６．０ ０．４５０ ０．５６０ ０．４００

６ １６．０＜犔≤２５．０ ０．７００ ０．８８０ ０．６３０

７ ２５．０＜犔≤４０．０ １．１１０ １．４００ １．０００

　　注：允许有３％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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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激光辐射警告标志的尺寸

　　激光辐射警告标志如图Ｂ．１所示，常用尺寸规格见表Ｂ．１。

图犅．１　激光辐射警告标志的图形与尺寸

表犅．１　常用尺寸规格 单位为毫米

犪 犵１ 犵２ 狉 犇１ 犇２ 犇３ 犱

２５ ０．５ １．５ １．２５ １０．５ ７ ３．５ ０．５

５０ １ ３ ２．５ ２１ １４ ７ １

１００ ２ ６ ５ ４２ ２８ １４ ２

１５０ ３ ９ ７．５ ６３ ４２ ２１ ３

２００ ４ １２ １０ ８４ ５６ ２８ ４

４００ ８ ２４ ２０ １６８ １１２ ５６ ８

６００ １２ ３６ ３０ ２５２ １６８ ８４ １２

　　注１：尺寸犇１、犇２、犇３、犵１ 和犱都是推荐值。

注２：能够理解标记的最大距离犔与标记最小面积犃 之间的关系由公式给出：犃＝犔２／２０００，式中犃和犔 分别

用平方米和米表示。这个公式适用于犔小于５０ｍ的情况。

注３：这些尺寸都是推荐值。只要与这些推荐值成比例，符号和边界清晰易读，并与激光产品要求的尺寸相符合。

５３

犌犅２８９４—２００８



附　录　犆

（规范性附录）

激光辐射窗口标志、说明标志及其使用

犆．１　激光辐射窗口标志

犆．１．１　激光辐射窗口标志为带说明文字的长方形（见图Ｃ．１），其位置应在紧贴“当心激光”警告标志下

边界的正下方。

图犆．１　激光辐射窗口标志的图形与尺寸

犆．１．２　激光辐射窗口标志说明文字为：

激光窗口

或

避免受到从该窗口出射的

激光辐射

犆．１．３　激光辐射窗口标志说明文字应写在激光辐射窗口标志规定的长方形边框中（见图 Ｃ．１），文字

的位置在激光辐射窗口标志犵３ 尺寸规定的虚线框内。

犆．１．４　激光辐射窗口的常用尺寸规格见表Ｃ．１。

表犆．１　常用尺寸规格 单位为毫米

犪×犫 犵１ 犵２ 犵３ 狉 文字的最小字号

２６×５２ １ ４ ４ ２

５２×１０５ １．６ ５ ５ ３．２

７４×１４８ ２ ６ ７．５ ４

１００×２５０ ２．５ ８ １２．５ ５

１４０×２００ ２．５ １０ １０ ５

１４０×２５０ ２．５ １０ １２．５ ５

１４０×４００ ３ １０ ２０ ６

２００×２５０ ３ １２ １２．５ ６

２００×４００ ３ １２ ２０ ６

２５０×４００ ４ １５ ２５ ８

文字的最小字号

的大小必须能

复制清楚

６３

犌犅２８９４—２００８



犆．２　激光产品辐射分类说明标志

激光产品辐射分类说明标志为带说明文字的长方形（见图Ｃ．１），图形、尺寸、文字位置同Ｃ．１．１、

Ｃ．１．３、Ｃ．１．４的规定。说明文字的内容必须严格按照不同的辐射分类给予说明。

犆．２．１　对可能达到２类激光产品辐射分类标志的说明文字为：

激光辐射

勿直视激光束

２类激光产品

犆．２．２　对可能达到３Ａ类激光产品辐射标志的说明文字为：

激光辐射

勿直视或通过光学仪器观察激光束

３犃类激光产品

犆．２．３　对可能达到３Ｂ类激光产品辐射标志的说明文字为：

激光辐射

避免激光束照射

３犅类激光产品

犆．２．４　对可能达到４类激光辐射标志的说明文字为：

激光辐射

避免眼或皮肤受到直射和散射照射

４类激光产品

犆．２．５　２类以上（包括２类）激光产品辐射分类标志的说明文字还应标明激光辐射的发射波长、脉冲宽

度（如果脉冲激光输出）等信息。这些信息可以写在激光分类的下方或独立写在说明标志规定的长方形

边框内。

犆．２．６　说明文字中“激光辐射”一词对于波长在４００ｎｍ～７００ｎｍ（可见）范围内的激光辐射注明“可见

激光辐射”；对于波长在４００ｎｍ～７００ｎｍ范围之外的激光辐射应注明“不可见激光辐射”。

犆．３　激光辐射场所安全说明标志

犆．３．１　激光辐射场所安全说明标志为带说明文字的长方形（见图Ｃ．１），图形、尺寸、文字位置同

Ｃ．１．１、Ｃ．１．３、Ｃ．１．４的规定。说明文字的内容按照不同的辐射分类给予相应的说明。

犆．３．２　对可能达到３Ｂ类激光辐射场所说明标志的说明文字为：

激光辐射

避免激光束照射

或者（也可同时）采用：

激光工作

进入时请戴好防护镜

犆．３．３　对可能达到４类激光辐射标志的说明文字为：

激光辐射

避免眼或皮肤受到直射和散射激光的照射

或者（也可同时）采用：

激光工作

未经允许不得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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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４　激光产品和激光作业场所安全标志的使用

犆．４．１　激光产品安全标志的使用

犆．４．１．１　对所有可能达到２类的激光产品都必须有激光安全标志。每台设备必须同时具有激光警告

标志、激光安全分类说明标志和激光窗口标志，激光产品安全标志使用实例见图Ｃ．２。

图犆．２　激光产品安全标志使用实例

犆．４．１．２　激光安全标志的粘贴位置必须是人员不受到超过１类辐射就能清楚看到的地方。激光分类

说明标志应置于激光警告标志的正下方，激光窗口标志应置于激光出光口的附近（３类和４类激光产品

应在所有可能达到２类的激光辐射窗口贴上窗口标志）。

犆．４．１．３　若激光产品的尺寸或设计不便于装贴，应将标志作为附件一起提供给用户。

犆．４．２　激光作业场所安全标志的使用

犆．４．２．１　对所有３Ｂ类和４类激光产品工作的场所都必须有激光安全标志。可以单独使用激光警告

标志，或者同时使用激光警告标志与激光辐射场所安全分类说明标志，此时激光辐射场所分类说明标志

应置于激光警告标志的正下方。

犆．４．２．２　在３Ａ类激光产品作为测量、准直、调平使用时的场所应设置激光安全标志。

犆．４．２．３　激光安全标志的装贴位置必须是激光防护区域的明显位置，人员不受到超过１类辐射就能

够注意到标志并知道所示的内容。在所设标志不能覆盖整个工作区域时，应设置多个标志。

犆．４．２．４　永久性的激光防护区域应在出入口处设置激光安全标志，在由活动挡板、护栏围成的临时防

护区除在出入口处必须设置激光安全标志外，还必须在每一块构成防护围栏和隔挡板的可移动部位或

检修接头处设置激光安全标志，以防止这些板块分开或接头断开时人员受到有害激光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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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索　引

中文名称 标志编号 中文名称 标志编号

避险处 ４２!!!!!!!!!!!!!!!!

必须拔出插头 ３１６!!!!!!!!!!!!

必须穿防护服 ３１０!!!!!!!!!!!!

必须穿防护鞋 ３１２!!!!!!!!!!!!

必须穿救生衣 ３９!!!!!!!!!!!!!

必须加锁 ３１４!!!!!!!!!!!!!!

必须接地 ３１５!!!!!!!!!!!!!!

必须戴安全帽 ３６!!!!!!!!!!!!!

必须戴防尘口罩 ３３!!!!!!!!!!!!

必须戴防毒面具 ３４!!!!!!!!!!!!

必须戴防护帽 ３７!!!!!!!!!!!!!

必须戴防护手套 ３１１!!!!!!!!!!!

必须戴防护眼镜 ３１!!!!!!!!!!!!

必须戴护耳器 ３５!!!!!!!!!!!!!

必须系安全带 ３８!!!!!!!!!!!!!

必须配戴遮光护目镜 ３２!!!!!!!!!!

必须洗手 ３１３!!!!!!!!!!!!!!

当心爆炸 ２３!!!!!!!!!!!!!!!

当心叉车 ２３１!!!!!!!!!!!!!!

当心车辆 ２３２!!!!!!!!!!!!!!

当心磁场 ２２６!!!!!!!!!!!!!!

当心触电 ２７!!!!!!!!!!!!!!!

当心低温 ２２５!!!!!!!!!!!!!!

当心电缆 ２８!!!!!!!!!!!!!!!

当心电离辐射 ２２７!!!!!!!!!!!!

当心吊物 ２１５!!!!!!!!!!!!!!

当心跌落 ２３６!!!!!!!!!!!!!!

当心缝隙 ２３９!!!!!!!!!!!!!!

当心滑倒 ２３７!!!!!!!!!!!!!!

当心腐蚀 ２４!!!!!!!!!!!!!!!

当心感染 ２６!!!!!!!!!!!!!!!

当心高温表面 ２２４!!!!!!!!!!!!

当心弧光 ２２３!!!!!!!!!!!!!!

当心火车 ２３３!!!!!!!!!!!!!!

当心火灾 ２２!!!!!!!!!!!!!!!

当心激光 ２２９!!!!!!!!!!!!!!

当心机械伤人 ２１０!!!!!!!!!!!!

当心夹手 ２２０!!!!!!!!!!!!!!

当心坑洞 ２１３!!!!!!!!!!!!!!

当心挤压 ２１７!!!!!!!!!!!!!!

当心裂变物质 ２２８!!!!!!!!!!!!

当心落水 ２３８!!!!!!!!!!!!!!

当心落物 ２１４!!!!!!!!!!!!!!

当心冒顶 ２１２!!!!!!!!!!!!!!

当心碰头 ２１６!!!!!!!!!!!!!!

当心伤手 ２１９!!!!!!!!!!!!!!

当心塌方 ２１１!!!!!!!!!!!!!!

当心烫伤 ２１８!!!!!!!!!!!!!!

当心微波 ２３０!!!!!!!!!!!!!!

当心有犬 ２２２!!!!!!!!!!!!!!

当心扎脚 ２２１!!!!!!!!!!!!!!

当心障碍物 ２３５!!!!!!!!!!!!!

当心中毒 ２５!!!!!!!!!!!!!!!

当心坠落 ２３４!!!!!!!!!!!!!!

当心自动启动 ２９!!!!!!!!!!!!!

急救点 ４６!!!!!!!!!!!!!!!!

击碎板面 ４５!!!!!!!!!!!!!!!

紧急出口 ４１!!!!!!!!!!!!!!!

紧急医疗站 ４８!!!!!!!!!!!!!!

禁止叉车和厂内机动车辆通行 １１０!!!!!

禁止乘人 １１１!!!!!!!!!!!!!!

禁止触摸 １２４!!!!!!!!!!!!!!

禁止穿带钉鞋 １３０!!!!!!!!!!!!

禁止穿化纤服装 １２９!!!!!!!!!!!

禁止带火种 １３!!!!!!!!!!!!!!

禁止戴手套 １２８!!!!!!!!!!!!!

禁止蹬踏 １２３!!!!!!!!!!!!!!

禁止堆放 １６!!!!!!!!!!!!!!!

禁止放置易燃物 １５!!!!!!!!!!!!

禁止合闸 １８!!!!!!!!!!!!!!!

禁止滑冰 １３６!!!!!!!!!!!!!!

禁止开启无线移动通讯设备 １３１!!!!!!

禁止跨越 １１７!!!!!!!!!!!!!!

禁止靠近 １１２!!!!!!!!!!!!!!

禁止攀登 １１８!!!!!!!!!!!!!!

禁止佩戴心脏起搏器者靠近 １３３!!!!!!

禁止抛物 １２７!!!!!!!!!!!!!!

禁止启动 １７!!!!!!!!!!!!!!!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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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 标志编号 中文名称 标志编号

禁止入内 １１３!!!!!!!!!!!!!!

禁止伸出窗外 １２０!!!!!!!!!!!!

禁止伸入 １２５!!!!!!!!!!!!!!

禁止跳下 １１９!!!!!!!!!!!!!!

禁止停留 １１５!!!!!!!!!!!!!!

禁止通行 １１６!!!!!!!!!!!!!!

禁止推动 １１４!!!!!!!!!!!!!!

禁止吸烟 １１!!!!!!!!!!!!!!!

禁止携带金属物或手表 １３２!!!!!!!!

禁止携带托运有毒物品及有害液体 １３９!!!

禁止携带托运易燃及易爆物品 １３８!!!!!

禁止携带武器及仿真武器 １３７!!!!!!!

禁止携带托运放射性及磁性物品 １４０!!!!

禁止烟火 １２!!!!!!!!!!!!!!!

禁止倚靠 １２１!!!!!!!!!!!!!!

禁止饮用 １２６!!!!!!!!!!!!!!

禁止用水灭火 １４!!!!!!!!!!!!!

禁止游泳 １３５!!!!!!!!!!!!!!

禁止植入金属材料者靠近 １３４!!!!!!!

禁止转动 １９!!!!!!!!!!!!!!!

禁止坐卧 １２２!!!!!!!!!!!!!!

可动火区 ４４!!!!!!!!!!!!!!!

应急避难场所 ４３!!!!!!!!!!!!!

应急电话 ４７!!!!!!!!!!!!!!!

注意安全 ２１!!!!!!!!!!!!!!!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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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文　索　引

犖犪犿犲狅犳犛犻犵狀狊 犖狅．狅犳犜犪犫犾犲 犖犪犿犲狅犳犛犻犵狀狊 犖狅．狅犳犜犪犫犾犲

犅狉犲犪犽狋狅狅犫狋犪犻狀犪犮犮犲狊狊 ４５!!!!!!!!!

犇狅犮狋狅狉 ４８!!!!!!!!!!!!!!!!

犈犿犲狉犵犲狀犮狔狋犲犾犲狆犺狅狀犲 ４７!!!!!!!!!!

犈犿犲狉犵犲狀狋犲狓犻狋 ４１!!!!!!!!!!!!!

犈狏犪犮狌犪狋犻狅狀犪狊狊犲犿犫犾狔狆狅犻狀狋 ４３!!!!!!!

犉犻狉狊狋犪犻犱 ４６!!!!!!!!!!!!!!!

犉犾犪狉犲狌狆狉犲犵犻狅狀 ４４!!!!!!!!!!!!

犎犪狏犲狀 ４２!!!!!!!!!!!!!!!!

犕狌狊狋犫犲犾狅犮犽犲犱 ３１４!!!!!!!!!!!!

犕狌狊狋犮狅狀狀犲犮狋犪狀犲犪狉狋犺狋犲狉犿犻狀犪犾狋狅狋犺犲犵狉狅狌狀犱

３１５

!

!!!!!!!!!!!!!!!!!

犕狌狊狋犱犻狊犮狅狀狀犲犮狋犿犪犻狀狊狆犾狌犵犳狉狅犿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犪犾狅狌狋犾犲狋

３１６!!!!!!!!!!!!!!!!!

犕狌狊狋犳犪狊狋犲狀犲犱狊犪犳犲狋狔犫犲犾狋 ３８!!!!!!!!

犕狌狊狋狑犪狊犺狔狅狌狉犺犪狀犱狊 ３１３!!!!!!!!!

犕狌狊狋狑犲犪狉犱狌狊狋狆狉狅狅犳犿犪狊犽 ３３!!!!!!!

犕狌狊狋狑犲犪狉犲犪狉狆狉狅狋犲犮狋狅狉 ３５!!!!!!!!

犕狌狊狋狑犲犪狉犵犪狊犱犲犳犲狀犮犲犿犪狊犽 ３４!!!!!!!

犕狌狊狋狑犲犪狉犾犻犳犲犼犪犮犽犲狋 ３９!!!!!!!!!!

犕狌狊狋狑犲犪狉狅狆犪狇狌犲犲狔犲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 ３２!!!!!

犕狌狊狋狑犲犪狉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狏犲犮犪狆 ３７!!!!!!!!

犕狌狊狋狑犲犪狉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狏犲犮犾狅狋犺犲狊 ３１０!!!!!!

犕狌狊狋狑犲犪狉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狏犲犵犾狅狏犲狊 ３１１!!!!!!

犕狌狊狋狑犲犪狉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狏犲犵狅犵犵犾犲狊 ３１!!!!!!

犕狌狊狋狑犲犪狉狆狉狅狋犲犮狋犻狏犲狊犺狅犲狊 ３１２!!!!!!!

犕狌狊狋狑犲犪狉狊犪犳犲狋狔犺犲犾犿犲狋 ３６!!!!!!!!

犖狅犪犮犮犲狊狊犳狅狉犳狅狉犽犾犻犳狋狋狉狌犮犽狊犪狀犱狅狋犺犲狉犻狀犱狌狊狋狉犻犪犾

狏犲犺犻犮犾犲狊 １１０!!!!!!!!!!!!!!!

犖狅犪犮犮犲狊狊犳狅狉狆犲狉狊狅狀狊狑犻狋犺犿犲狋犪犾犾犻犮犻犿狆犾犪狀狋狊

１３４

!

!!!!!!!!!!!!!!!!!

犖狅犪犮犮犲狊狊犳狅狉狆犲狉狊狅狀狊狑犻狋犺狆犪犮犲犿犪犽犲狉狊 １３３!!

犖狅犪犮狋犻狏犪狋犲犱犿狅犫犻犾犲狆犺狅狀犲狊 １３１!!!!!!!

犖狅犫狌狉狀犻狀犵 １２!!!!!!!!!!!!!!

犖狅犮犪狉狉狔犻狀犵犳犾犪犿犿犪犫犾犲犪狀犱犲狓狆犾狅狊犻狏犲犿犪狋犲狉犻犪犾狊

１３８!!!!!!!!!!!!!!!!!

犖狅犮犪狉狉狔犻狀犵狆狅犻狊狅狀狅狌狊犿犪狋犲狉犻犪犾狊犪狀犱犺犪狉犿犳狌犾犾犻狇

狌犻犱 １３９!!!!!!!!!!!!!!!!!

犖狅犮犪狉狉狔犻狀犵狉犪犱犻狅犪犮狋犻狏犲犪狀犱犿犪犵狀犲狋犻犮犿犪狋犲狉犻犪犾狊

１４０!!!!!!!!!!!!!!!!!

犖狅犮犪狉狉狔犻狀犵狑犲犪狆狅狀狊犪狀犱犲犿狌犾犪狋犻狀犵狑犲犪狆狅狀狊

１３７

!

!!!!!!!!!!!!!!!!!

犖狅犮犾犻犿犫犻狀犵 １１８!!!!!!!!!!!!!

犖狅犱狉犻狀犽犻狀犵 １２６!!!!!!!!!!!!!

犖狅犲狀狋犲狉犻狀犵 １１３!!!!!!!!!!!!!

犖狅犲狓狋犻狀犵狌犻狊犺犻狀犵狑犻狋犺狑犪狋犲狉 １４!!!!!!!

犖狅犼狌犿狆犻狀犵犱狅狑狀 １１９!!!!!!!!!!!

犖狅犽犻狀犱犾犻狀犵 １３!!!!!!!!!!!!!

犖狅犾犪狔犻狀犵犻狀犳犾犪犿犿犪犫犾犲狋犺犻狀犵 １５!!!!!!

犖狅犾犲犪狀犻狀犵 １２１!!!!!!!!!!!!!

犖狅犿犲狋犪犾犾犻犮犪狉狋犻犮犾犲狊狅狉狑犪狋犮犺犲狊 １３２!!!!!

犖狅狀犲犪狉犻狀犵 １１２!!!!!!!!!!!!!

犖狅狆狌狊犺犻狀犵 １１４!!!!!!!!!!!!!

犖狅狆狌狋狋犻狀犵狅狀犮犺犲犿犻犮犪犾犳犻犫狉犲犮犾狅狋犺犻狀犵狊 １２９!!

犖狅狆狌狋狋犻狀犵狅狀犵犾狅狏犲狊 １２８!!!!!!!!!

犖狅狆狌狋狋犻狀犵狅狀狊狆犻犽犲狊 １３０!!!!!!!!!

犖狅狉犲犪犮犺犻狀犵犻狀 １２５!!!!!!!!!!!!

犖狅狉犻犱犻狀犵 １１１!!!!!!!!!!!!!!

犖狅狊犻狋狋犻狀犵 １２２!!!!!!!!!!!!!!

犖狅狊犽犪狋犻狀犵 １３６!!!!!!!!!!!!!

犖狅狊犿狅犽犻狀犵 １１!!!!!!!!!!!!!!

犖狅狊狋犪狉狋犻狀犵 １７!!!!!!!!!!!!!!

犖狅狊狋犲狆狆犻狀犵狅狀狊狌狉犳犪犮犲 １２３!!!!!!!!

犖狅狊狋狅犮犽犻狀犵 １６!!!!!!!!!!!!!!

犖狅狊狋狅狆狆犻狀犵 １１５!!!!!!!!!!!!!

犖狅狊狋狉犲狋犮犺犻狀犵狅狌狋狅犳狋犺犲狑犻狀犱狅狑 １２０!!!!

犖狅狊狋狉犻犱犻狀犵 １１７!!!!!!!!!!!!!

犖狅狊狑犻犿犿犻狀犵 １３５!!!!!!!!!!!!

犖狅狊狑犻狋犮犺犻狀犵狅狀 １８!!!!!!!!!!!!

犖狅狋犺狉狅狌犵犺犳犪狉犲 １１６!!!!!!!!!!!!

犖狅狋狅狊狊犻狀犵 １２７!!!!!!!!!!!!!!

犖狅狋狅狌犮犺犻狀犵 １２４!!!!!!!!!!!!!

犖狅狋狌狉狀犻狀犵 １９!!!!!!!!!!!!!!

犠犪狉狀犻狀犵犪狉犮 ２２３!!!!!!!!!!!!!

犠犪狉狀犻狀犵犪狌狋狅犿犪狋犻犮狊狋犪狉狋狌狆 ２９!!!!!!!

犠犪狉狀犻狀犵犮犪犫犾犲 ２８!!!!!!!!!!!!

犠犪狉狀犻狀犵犮狅犾犾犪狆狊犲 ２１１!!!!!!!!!!!

犠犪狉狀犻狀犵犮狅狉狉狅狊犻狅狀 ２４!!!!!!!!!!!

犠犪狉狀犻狀犵犮狉狌狊犺犻狀犵 ２１７!!!!!!!!!!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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犖犪犿犲狅犳犛犻犵狀狊 犖狅．狅犳犜犪犫犾犲 犖犪犿犲狅犳犛犻犵狀狊 犖狅．狅犳犜犪犫犾犲

犠犪狉狀犻狀犵犱犪狀犵犲狉 ２１!!!!!!!!!!!!

犠犪狉狀犻狀犵犱狉狅狆（犳犪犾犾） ２３６!!!!!!!!!!

犠犪狉狀犻狀犵犱狉狅狆犱狅狑狀 ２３４!!!!!!!!!!

犠犪狉狀犻狀犵犲犾犲犮狋狉犻犮狊犺狅犮犽 ２７!!!!!!!!!

犠犪狉狀犻狀犵犲狓狆犾狅狊犻狅狀 ２３!!!!!!!!!!!

犠犪狉狀犻狀犵犳犪犾犾犻狀犵犻狀狋狅狑犪狋犲狉 ２３８!!!!!!!

犠犪狉狀犻狀犵犳犪犾犾犻狀犵狅犫犼犲犮狋狊 ２１４!!!!!!!!

犠犪狉狀犻狀犵犳犻狉犲 ２２!!!!!!!!!!!!!

犠犪狉狀犻狀犵犳犻狊狊犻狅狀犿犪狋狋犲狉 ２２８!!!!!!!!

犠犪狉狀犻狀犵犳狅狉犽犾犻犳狋狋狉狌犮犽狊 ２３１!!!!!!!!

犠犪狉狀犻狀犵犵犪狆 ２３９!!!!!!!!!!!!!

犠犪狉狀犻狀犵犵狌犪狉犱犱狅犵 ２２２!!!!!!!!!!

犠犪狉狀犻狀犵犺犪狀犱狊狆犻狀犮犺犻狀犵 ２２０!!!!!!!!

犠犪狉狀犻狀犵犺狅犾犲 ２１３!!!!!!!!!!!!

犠犪狉狀犻狀犵犺狅狋狊狌狉犳犪犮犲 ２２４!!!!!!!!!

犠犪狉狀犻狀犵犻狀犳犲犮狋犻狅狀 ２６!!!!!!!!!!!

犠犪狉狀犻狀犵犻狀犼狌狉犲犺犪狀犱 ２１９!!!!!!!!!

犠犪狉狀犻狀犵犻狅狀犻狕犻狀犵狉犪犱犻犪狋犻狅狀 ２２７!!!!!!!

犠犪狉狀犻狀犵犾犪狊犲狉 ２２９!!!!!!!!!!!!

犠犪狉狀犻狀犵犾狅狑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犳狉犲犲狕犻狀犵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

２２５

!

!!!!!!!!!!!!!!!!!

犠犪狉狀犻狀犵犿犪犵狀犲狋犻犮犳犻犲犾犱 ２２６!!!!!!!!

犠犪狉狀犻狀犵犿犲犮犺犪狀犻犮犪犾犻狀犼狌狉狔 ２１０!!!!!!!

犠犪狉狀犻狀犵犿犻犮狉狅狑犪狏犲 ２３０!!!!!!!!!!

犠犪狉狀犻狀犵狅犫狊狋犪犮犾犲狊 ２３５!!!!!!!!!!

犠犪狉狀犻狀犵狅狏犲狉犺犲犪犱犾狅犪犱 ２１５!!!!!!!!

犠犪狉狀犻狀犵狅狏犲狉犺犲犪犱狅犫狊狋犪犮犾犲狊 ２１６!!!!!!

犠犪狉狀犻狀犵狆狅犻狊狅狀犻狀犵 ２５!!!!!!!!!!!

犠犪狉狀犻狀犵狉狅狅犳犳犪犾犾 ２１２!!!!!!!!!!!

犠犪狉狀犻狀犵狊犮犪犾犱 ２１８!!!!!!!!!!!!

犠犪狉狀犻狀犵狊犾犻狆狆犲狉狔狊狌狉犳犪犮犲 ２３７!!!!!!!

犠犪狉狀犻狀犵狊狆犾犻狀狋犲狉 ２２１!!!!!!!!!!!

犠犪狉狀犻狀犵狋狉犪犻狀 ２３３!!!!!!!!!!!!

犠犪狉狀犻狀犵狏犲犺犻犮犾犲 ２３２!!!!!!!!!!!

２４

犌犅２８９４—２００８





书书书

８
０
０
２—

４
９
８
２
犅
犌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标 准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ＧＢ２８９４—２００８



中 国 标 准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复兴门外三里河北街１６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４５

网址 ｗｗｗ．ｓｐｃ．ｎｅｔ．ｃｎ

电话：６８５２３９４６　６８５１７５４８

中国标准出版社秦皇岛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８８０×１２３０ １／１６　印张 ３　字数 ８２ 千字

２００９年３月第一版　２００９年３月第一次印刷



书号：１５５０６６·１３５８３９

如有印装差错　由本社发行中心调换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０１０）６８５３３５３３













































































































































lCS 13．110

C∞

a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 11341—2008
代替GB 11341 1989

2008-12-11发布

悬挂输送机安全规程

Safety rules for overhead chain conveyers

2009-10-01实施

丰瞀鹳鬻瓣警矬瞥星发布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仪”。



目 次

前言⋯⋯·⋯·⋯⋯⋯⋯⋯⋯⋯⋯⋯⋯⋯⋯⋯⋯⋯⋯⋯⋯⋯

1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

4一般要求⋯⋯·⋯⋯⋯⋯⋯⋯⋯⋯⋯⋯⋯⋯⋯⋯⋯⋯⋯

5设计、制造和安装要求⋯⋯⋯⋯⋯⋯⋯⋯⋯⋯⋯⋯⋯⋯

6使用、维护和管理要求⋯⋯⋯⋯⋯⋯⋯⋯⋯-⋯⋯⋯⋯⋯

附录A(规范性附录) 悬挂输送机各部件检修内容及周期

GB 1 1341—2008



刖 昌

GB 1 1341—2008

本标准的全部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是对GB 11341—1989<(悬挂输送机安全规程》的修订。

本标准与GB 1134l一1989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增加了前言；

——编排次序进行了调整；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一章(本版第3章)；

——增加了规范性附录“悬挂输送机各部件检修内容及周期”(见附录A)。

本标准的附录A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88)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开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煤炭科学研究总院唐山研究院、济南南方输送设备有限

公司、唐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裴华、张健、梅海斌、刘永革、程玉贵、陈洪香、夏晓光。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一——GB 11341—1989．

Ⅲ



悬挂输送机安全规程

GB 11341—2008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悬挂输送机在设计、制造、安装、使用、维护和管理等方面的安全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通用悬挂输送机和积放式悬挂输送机、地面链式输送机，单轨悬挂小车输送机可参照

使用。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2893安全色

GB 2894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3836．15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第15部分：危险场所分电气安装(煤矿除外)

GB 3836．16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第16部分：电气装置的检查和维护(煤矿除外)

GB 4053．1 固定式钢直梯安全技术条件

GB 4053．2 固定式钢斜梯安全技术条件

GB 4053．3 固定式工业防护栏杆安全技术条件

GB 4053．4固定式工业钢平台

GB／T 5972起重机用钢丝绳检验和报废实用规范

GB 50256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低压电器施工及验收规范

JB／T 701l 1993悬挂输送机术语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轨道track

组成输送机线路，小车与链条在其上运行的刚性承载件。

EJB／T 701l—1993，定义5．1]

3．2

捕捉器safety device for vertical culwes

当牵引件意外破断时，在倾斜段上及时卡住运动部件，使之不能下滑的安全装置。

[JB／T 7011 1993，定义5．61

3．3

升降段drop section

输送线路上能够携带承载小车升降的装置。

EJB／T 7011 1993，定义7．8]

3．4

止退器thrust terminator

限制输送物体后退的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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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夹紧器clamp

固定输送物吊具的构件。

3．6

吊具sling

承载输送物体的构件。

4一般要求

4．1应通过设计尽可能排除或减少所有潜在的危险因素。

4．2通过设计不能避免或充分限制的危险，应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装置(防护装置、安全装置)。

4．3对于无法通过设计排除或减少的，而且安全防护装置对其无效或不完全有效的留有危险，应用信

息通知和警告操作者。

4．4悬挂输送机的零部件以及将悬挂输送机固定于建筑物上的构件应满足强度、刚度和稳定性要求。

4．5在制造、安装、运输、贮存和使用时，不得对人员、设备和环境造成危险。

5设计、制造和安装要求

5．1 轨道的安全系数应不小于2，许用挠度应不大于跨度的1／300。单轨悬挂小车输送机轨道的许用

挠度应不大于跨度的1／400。

5．2牵引链条的安全系数应不小于10，对钢铁、汽车行业使用的6时牵引链条安全系数应不小于12，

应采用电加热液压模锻工艺和预拉伸工艺，链条破断负荷应不小于500 kN，预拉伸负荷应不小于

250 kN。

5．3吊板、吊具的安全系数应不小于5。

5．4承载小车主要受力件的安全系数应不小于5。

5．5升降段应由两条钢丝绳或链条提升，其端部应设置缓冲装置。每根钢丝绳按额定载荷计算的安全

系数应不小于7，链条的安全系数应不小于10。升降段提升钢丝绳尾端固定装置应有防松和自紧功能。

5．6所有起动和停止装置应有明显标志并易于接近。悬挂输送机线路上应安装紧急停车开关，一般应

30 m范围内不少于一个。在操作工位，升降段和线路转弯处应安装紧急停车开关。紧急停车开关的颜

色为安全色——红色，并应在所有控制点和装卸点能够迅速而无危险地操纵。

5．7设备应设置声光警示信号，在设备开动以前警告其他人员注意安全。

5．8驱动装置应配备过载保护装置，在牵引链条的拉力超过许用值的1．5倍时切断电动机电源，在产

品说明书上标明调整方法并在设备相应部位标记。

5．9张紧装置应配备极限行程开关，以便保持适当的张力，并在张力超出规定值范围时切断电动机

电源。

5．10在轨道的上坡和下坡段应安装捕捉器，当链条意外破断时迅速将链条或小车卡住，同时自动切断

电动机电源。捕捉器的间隔应满足落差不大于1．5 m的要求。

5．11在积放式悬挂输送机中，推杆与承载小车应可靠地啮合。在倾斜段上，若无机件毁坏，即使用人

工方法也不应使其分离。

5．12在积放式悬挂输送机和单轨悬挂小车输送机的活动轨段接头处(如升降段或道岔装置等部位)，

应装有防止承载小车掉落的安全装置。

5．13吊具与承载小车应可靠连接，不得自行脱开。吊具应能够防止物品在运行中由于倾斜而打滑或

掉落。

5．14升降段应有上、下限位开关，以使升降段到位时切断升降电动机电源。极限位置应装有档块并满

足强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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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由人工装卸时，应考虑操作的方便和安全性，下列情况应采用机械装置：

a)装卸质量大于55 kg的成件物品；

b)移动速度大于15 m／rain的成件物品。

5．16在积放式悬挂输送机道岔附近应设置联锁装置，防止将工作输送线的小车送往非工作输送线或

满位输送线。

5．17所有常用润滑点应便于注油，润滑时不应拆卸防护罩。

5．18设备下方的行人通道净空高度不得小于1．9 m，并设有安全防护装置。

5．19当操作人员进行操作、维护、调整的工作位置在坠落基准面2 m以上时，应配置平台和防护

栏杆。

5．20悬挂输送机在跨越工作位置或通过人员上方时，应设置护网或护板。

5．21当悬挂输送机穿越楼层时，孔口应设防护栏杆。

5．22直梯、斜梯、防护栏杆和平台应分别符合GB 4053．1～4053．4的要求。

5．23在地面与2 ra高度之间悬挂输送机不得有工作人员易于触及的尖角，否则应加以防护。

5．24悬挂输送机以额定载荷额定速度运转时，距设备1 m各点的噪声应不大于80 dB(A)。

5．25悬挂输送机的安全色及照明应符合GP,2893的规定。设备易发生危险的部位应有符合GB 2894

的安全标志。

5．26 电气设备的安装应符合GB 50256的有关规定，危险场所电气设备的安装应符合GB 3836．15的

有关规定。

6使用、维护和管理要求

6．1除指定人员外，任何人不得开动设备或干预设备的正常工作。

6．2悬挂输送机的操作和维护人员应经过安全技术培训考核合格并持证上岗。

6．3设备紧急停车后，只有当事故排除后方可开动。

6．4直梯、斜梯、防护栏杆和平台等防护装置安装好前，设备不得投入使用。

6．5升降段应有防止意外升降的安全设施，应避免操作人员在升降段的正下方操作。

6．6操作人员应按规定加载，不得超载。在装载工位附近的明显位置应注明装料操作规程，规程应包

括允许的装载量，定位方式和极限尺寸。

6．7应保持设备特别是驱动装置、牵引链条和吊具的良好工作状态，及时保养。所有装载，卸载和操作

工位以及悬挂输送机通道应保持整洁。

6．8若拆除防护装置的部位位于作业区或人员行经的地方，该部位应用围栏隔开，防止人员靠近。

6．9当防护装置从运转的输送机上拆除后，维护工作只能由指定人员进行。指定人员应身穿紧身工作

服，并由专人在停车开关处监护。防护装置重新装好后，应经安全技术部门同意或维护检查人员和操作

人员共同认可后方可重新起动。

6．10设备运转中不得进行人工润滑，除非润滑部件的位置允许或备有特殊装置，能够确认安全时才允

许进行，如润滑需打开护罩，应停机进行润滑。

6．11牵引链条应采用润滑油定期润滑，不得用润滑脂润滑。

6．12严禁在链条或轨道上依靠或放置器物(梯子、跳板等)，如维护人员不得不这样做时，应停机进行。

6．13悬挂输送机不得用来完成设计规定以外的任务，也不得在不符合产品技术文件规定的作业条件

下使用。

6．14在悬挂输送机的使用和维护中，不得任意改变电路，以免安全装置失效；危险场所电气设备的维

护应符合GB 3836．16的有关规定。

6．15悬挂输送机各部件的检修内容及周期应按附录A中规定执行。

6．16悬挂输送机设备的检查、调整、维护和清理应符合制造厂技术文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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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每套设备应备有记载维护、故障、修理等内容的设备档案。

6．18轨道如出现下述情况之一时应报废：

a)工作翼缘局部变形大于2 mm

b)工作表面磨损达翼缘厚度的30％。

6．19升降段提升链条的啮合节距增大5％时，链条应报废。

6．20牵引链条的啮合节距增大5％时，链条应报废。

6．21走轮和导轮如出现下述情况之一时应报废：

a)裂纹；

b)直径减少4％；

c)椭圆度达0．8 mm。

6．22升降段提升钢丝绳的检验和报废应符合GB／T 5972的有关规定。



附录A

(规范性附录)

悬挂输送机各部件检修内容及周期

表A．1检修内容及周期

GB 11341—2008

部 件 检修内容 周 期

减速机解体，检查各级齿轮、轴、轴承、电机固定螺栓，润滑系统清洗或
减速机 1年

更换，测定转动件的磨损量，更换报废零部件，按规定调整间隙。

对驱动轮、驱动链与张紧轮进行检查，测量磨损量，更换报废零部件，
驱动装置 6个月

检查清洗托轨、调整螵栓，调整托轨、链轮的位置精度。

检测光轮和导轮轴承、所有密封、螺栓、轨道磨损和水平度，并调整或
张紧装置 3个月

更换。

回转装置 解体检测回转轮，清洗或更换轴、轴承及螺栓。 3个月

小车 检查、清洗或更换导轮、轴、升降爪等。 1个月

牵引链及钢丝绳 检查链节、销轴及钢丝绳，更换报废零部件。 1个月

轨道 检查测定轨道的磨损、标高及水平度，更换报废零件。 3个月

停止器央紧器 检查气路管线、密封，测定位置精度、磨损量，更换报废零件。 3个月

岔道 检测磨损量和位置，更换报废零件并润滑。 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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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的4．2．2、4．3．2～4．3．4、4．4．1、4．4．2、4．5．1～4．5．3、4．6、4．7．1、4．7．2、4．8．1、4．9、4．10、

4．11、4．12．1、4．13、4．14．1．1、4．14．2．3、4．14．2．4、4．14．3、5．3．2～5．3．5条为强制性条款，其余为推

荐性条款。

本标准非等效采用美国ASME B19．1—1995《容积式压缩机系统安全标准》，具体采用了该标准中

容积式空气压缩机部分的安全要求。该标准中给出具体规定值的内容，本标准均予以采用；对虽有要求

而无具体指标者，则根据国内产品标准规定的内容，给出具体指标或定量要求；而对标准中一些建议性

要求或在国内无法操作执行的要求，本标准未予采用。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原JB 8524 1997<<容积式空气压缩机安全要求》废止。

本标准的附录A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压缩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肖矛、喻志强。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容积式空气压缩机 安全要求

GB 22207--2008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容积式空气压缩机(以下简称“空压机”)的安全要求以及安全性能的检验判定方法。

本标准包含的安全要求是针对空压机的所有主要危险(机器内部因材质问题造成的断裂危险

除外)。

本标准适用于功率不小于o．25 kW、排气压力为0．035 MPa～45 MPa的空压机。

本标准不适用于下列空压机：

a)用于呼吸、潜水、外科手术等特殊供气的空压机；

b) 用于空气制动系统的空压机；

c)用于气体输送系统的空压机；

d) 工艺流程及空分设备用空压机。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注It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

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50钢制压力容器

GB 15l管壳式换热器

GB 4208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GB 4208一-2008，IEC 60529：2001，IDT)

GB／T 4975容积式压缩机术语总则(GB／T 4975—1995，eqv ISO 3857—1～3857-2：l 977)

GB／T 4980容积式压缩机噪声的测定

GB／T 7777容积式压缩机机械振动测量与评价

GB／T 16301船舶机舱辅机振动烈度的测量和评价

GB／T 12928船用中低压活塞空气压缩机

GB／T 12929 船用高压活塞空气压缩机

GB／T 13279一般用固定的往复活塞空气压缩机

GB／T 13928微型往复活塞空气压缩机

GB／T 15706．1机械安全基本概念与设计通则第1部分：基本术语和方法

JB／T 3771移动式压缩机底盘技术条件

JB／T 4223车装容积式空气压缩机机组技术条件

JB／T 4253一般用喷油滑片空气压缩机

JB／T 6430一般用喷油螺杆空气压缩机

JB／T 6441 压缩机用安全阀

JB／T 6539微型空气压缩机用钢制压力容器

JB／T 6905 隔膜压缩机

JB／T 7662容积式压缩机术语 回转压缩机

JB／T 8867固定的往复活塞空气压缩机储气罐

JB／T 8933全无油润滑往复活塞空气压缩机

JB／T 8934直联便携式往复活塞空气压缩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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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B／T 9107往复压缩机术语

JB／T 10525一般用喷油单螺杆空气压缩机

JB／T 10598一般用干螺杆空气压缩机技术条件

JB／T 10683 中、高压往复活塞空气压缩机

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简易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3术语和定义

3．1 空压机的术语定义符合GB／T 4975、JB／T 7662和JB／T 9107。

3．2机械安全的术语定义符合GB／T 15706．1。

3．3下列术语和定义要求适用于本标准。

压力释放装置起跳压力open pressure of pressure release equipment

压力释放装置开始起跳并大量释放压缩空气瞬间，压力释放装置上游压力。

4安全要求及其检验

4．1 总则

4．1．1 空压机设计、生产、安装、维护、操作及其验收应符合相应的产品标准。

4．1．2微型往复活塞空压机应符合GB／T 13928的规定。

4．1．3一般用固定的往复活塞空压机应符合GB／T 13279的规定。

4．1．4一般用喷油螺杆空压机应符合JB／T 6430的规定。

4．1．5一般用喷油单螺杆空压机应符合JB／T 10525的规定。

4．1．6一般用喷油滑片空压机应符合JB／T 4253的规定。

4．1．7一般用干螺杆空压机应符合JB／T 10598的规定。

4．1．8隔膜空压机应符合JB／T 6905的规定。

4．1．9全无油润滑往复活塞空压机应符合JB／T 8933的规定。

4．1．10直联便携式往复活塞空压机应符合JB／T 8934的规定。

4．1．11 船用中低压活塞式空压机应符合GB／T 12928的规定。

4．1．12船用高压活塞式空压机应符合GB／T 12929的规定。

4．1．13车装容积式空压机应符合JB／T 4223的规定。

4．1．14中、高压往复活塞空压机应符合JB／T 10683的规定。

4．1．15移动式空压机应符合相应产品标准的规定，其底盘应符合JB／T 3771的规定。

4．2噪声

4．2．1 空压机噪声声功率级的测量应符合GB／T 4980的规定。

4．2．2空压机噪声声功率级应符合4．1规定的产品标准要求。

4．3机械振动

4．3．1船用活塞空压机机械振动的测量应符合GB／T 16301的规定，其他空压机机械振动的测量应符

合GB／T 7777的规定。

4．3．2船用中低压活塞空压机振动烈度应符合GB／T 12928的规定。

4．3．3 船用高压活塞空压机振动烈度应符合GB／T 12929的规定。

4．3．4其他空压机振动烈度值应符合GB／T 7777的规定。

4．4温度控制

4．4．1 排气温度和润滑油温度

4．4．1．1 当空压机在制造厂规定的使用环境和最终排气压力为额定排气压力条件下稳定运行时，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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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气温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a)压缩腔内有油润滑的空压机(喷油回转空压机、隔膜空压机和船用活塞空压机除外)，各级排气

温度应不超过180℃，当使用合成油润滑时，各级排气温度应不超过200℃；

b)压缩腔内无油润滑的空压机(干螺杆空压机除外)，各级排气温度应不超过200℃；

e)喷油回转空压机，各级排气温度应不超过110℃，当额定排气压力大于1．25 MPa并且使用合

成油润滑时，各级排气温度限值允许超过1lo℃，但不超过130℃；

d)隔膜空压机，各级排气温度应不超过160℃；

e)船用活塞空压机，各级排气温度应不超过200℃。

4．4．1．2有油润滑的空压机(喷油回转空压机除外)，当空压机在制造厂规定的使用环境和最终排气压

力为额定排气压力条件下稳定运行时，进入压缩腔之前的润滑油温度和润滑运转部件的润滑油温度均

不应超过70℃，船用风冷活塞空压机润滑油温度不应超过80℃。

4．4．2超温保护措施

驱动功率大于15 kW且额定排气压力超过0．34 MPa的空压机应装有排气温度超温报警或停车装

置。感温元件应装在每级排气后冷却器前并靠近排气口的管道上。超温停车装置的停车温度应不高于

最高正常排气温度加28℃，且不超过4．4．1规定的排气温度最高限值。空压机超温停车后只能手动复

位。在复位之前，任何情况下空压机不得自动启动。

4．4．3超温停车装置灵敏性检验

超温停车装置灵敏性应检验3次，每次动作均应正确。检验时将感温元件从空压机中取出并将

感温部位置于可调温的油浴池里，启动空压机，给油浴池加热使油温缓慢升高并搅匀。用分度值不

大于0．5℃的棒式水银温度计或同等精度的其他测温仪器测量油温，检验超温停车装置的停车温

度。停车后，调节油浴池油温，使温度下降，手动复位超温停车装置，重复上述步骤进行第2次和第

3次检验。

4．5压力控制

4．5．1空压机应有适当的压力控制装置，防止过载引起空压机损坏，防止超压引起爆炸危险。

4．5．2空压机应能对排气压力进行超压控制，当最终排气压力高于额定值时，控制装置应能动作防止

压力继续升高。该动作的整定值应高于额定排气压力，但低于空压机储气罐上的压力释放装置的起跳

压力。

4．5．3在压缩空气流经的系统元件和设备上应设置压力释放装置，在其他压力控制方法不起作用时，

压力释放装置应能防止空压机过载和超压造成爆炸危险。在空压机排气口和第一个阀门之间也应设置

压力释放装置。

4．5．3．1压力释放装置起跳压力的设定应能防止压力释放装置泄漏和不必要的起跳，但不得超过其所

保护的最弱系统元件的最高工作压力(制造商所规定)的1．1倍或加0．1 MPa，取两者中的较大值。

4．5．3．2压力释放装置应尽可能靠近被保护的系统元件，且不允许用阀门隔开，其释放能力应保证在

最大连续供气条件下，系统元件压力不超过制造商所规定最高工作压力的1．1倍或加0．1 MPa，取两者

中的较大值。

4．5，3．3进入释放装置的压缩空气流经的管道及连接件的有效流通面积应不小于释放装置进口处有

效流通面积。

4．5．3．4压力释放装置的排放管路上不允许安装阀门，且排放管的口径大小应不降低其释放能力。

4．5．3．5被释放的压缩空气可直接排人大气，但排气管口位置应不会对正常操作的人造成伤害。当压

力释放装置排放的反作用力可能引起管路的过度移动或过度振动时，应对管路进行适当固定。

4．5，3．6空压机的压力释放装置应优先选用弹簧式安全阀。当释放的流量较大时，可以采用爆破片。

4．5．3．7空压机上采用的安全阀应符合JB／T 6441的规定。采用爆破片时，应在爆破片上标明在特定

温度下的爆破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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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空压机排气压力控制装置及所有压力释放装置的检验应不少于3次(爆破片检验1次)，每次动

作均应正确。检验时所用压力表(或其他仪表)的精度应不低于0．4级。

4．6气阀和止回阀

4．6．1为了保证进、排气阀的正确安装，往复式空压机的气阀组件和阀孔的设计应保证进气阀组件与

排气阀组件安装时不可互换和不可倒置。

4．6．2所有可能因背压而造成停车后反转的空压机都应在末级排气管路上安装止回阀或其他装置来

防止反转。止回阀的设计应能保证止回阀不会被反向装入。

4．7润滑系统

4．7．1 空压机的储油容器上必须装有判断油位高低的视油装置(如视油镜、油尺等)，且在视油装置上

标有正常油位最高限和最低限的永久性标记。

4．7．2压力润滑的空压机(喷油回转空压机除外)应有油压保护装置。当空压机实际运行油压低于规

定值时应报警或停车。

4．8冷却水系统

4．8．1水冷空压机应有冷却水监视、报警或停车装置。

4．8．2缺水保护装置灵敏性应检验3次，每次动作应正确。

4．9防护装置

4．9．1 空压机下列位置应安装防护装置：

a)对于人体有危险的所有运动件或电器；

b)人体易触及的外表温度超过80℃的零部件(气缸部件除外)及管道；

c) 人体易于靠近的且水平布置的不能承受1．5 kN垂直载荷的管道；

d) 可能产生对人体有危险的高压射流处。

4．9．2防护装置采用防护罩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a) 防护罩应便于拆卸和安装；

b) 防护罩的网孔尺寸或与被防护物体表面的最小距离应保证任何人的手指伸人不会触及被防

护物体；

c) 防护罩的设计不能影响空压机周围的热空气与环境空气的对流，应保证空压机能够得到足够

的冷却；

d) 防护罩的刚度应保证任何一个人靠在防护罩上不会使防护罩的变形或位移导致防护罩触及被

防护物体。

4．9．3 防护装置采用隔离栅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a) 隔离栅的高度应保证任何人不可轻易跨人；

b) 隔离栅与被防护物体表面的距离应保证任何人伸手时不会触及被防护物体；

c) 隔离栅应固定不可随意移动，隔离栅的刚度应保证任何人靠在隔离栅上时不会使隔离栅过度

变形，影响隔离效果。

4．10压力容器

4．10．1 压力容器应符合《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或《简易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的规定。

4．10．2微型往复活塞空压机的储气罐的设计、制造和检验应符合JB／T 6539的规定。

4．10．3一般用固定的往复活塞空压机储气罐的设计、制造和检验应符合JB／T 8867的规定。

4．10．4其他空压机储气罐和空压机的辅助设备中所涉及的压力容器的设计、制造和检验应符合

GBl50的规定。

4．10．5空压机中间冷却器和后冷却器等独立安装的管壳式换热器的设计、制造和检验应符合GB 1 51

的规定。但与空压机组成一体的非独立安装的换热器，当设计及制造者能保证其安全使用时，可不受此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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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显示仪表

4．1 1．1驱动功率大于等于22 kW的空压机应在每级排气位置安装一个易于读数的温度仪表来显示

各级排气温度。

4．1 1．2空压机应在下述位置安装显示压缩空气压力的压力仪表：

a)储气罐上；

b)工作压力大于0．1 MPa的活塞、螺杆及滑片空压机的末级下游靠近排气口的管道上(驱动功

率不大于15 kW的非固定式空压机除外)；

c)工作压力大于0．3 MPa的隔膜空压机的每一级下游靠近排气口的管道上；

d) 驱动功率大于等于22 kW的空压机每一级下游靠近排气口的管道上。

4．11．3压力润滑的空压机(喷油回转空压机除外)应装有显示润滑油压力的仪表。

4．11．4末级压力仪表为压力表时，其最大量程应是储气罐最高工作压力值的1-5倍～2倍。压力表

上的刻度单位应与安全阀使用的压力单位一致。

4．11，5压力脉动影响压力表读数时，应采取措施保证压力表读数稳定，能够显示实际压力值。

4．12吸气系统

4．12．1 空压机的吸气系统应能防止对空压机造成损坏的异物被吸入空压机内部。

4．12．2在全负压情况下，吸气系统应能保证不会引起变形和不会将吸气系统里的任何材料吸人空压

机。允许用压差控制器来保护吸气系统。

4．13起吊

重量超过45 kg的空压机及其零部件，除非其本身形状适合于吊装，否则均应设有明显的吊环、吊

耳或吊环螺栓等，或者标有明显的起吊位置。带包装箱的空压机，包装箱上也应有明显的起吊位置标

识，包装箱的起吊标志应使用适当的标志方式，标志应醒目、准确。

4．14电气

4．14．1 电动机驱动的空压机，电动机应具有良好的绝缘性能。

4．14．1．1 电动机绕组的常态绝缘电阻值应不低于5 Mn，电动机绕组的热态绝缘电阻值应不低于下

式计算的值：

R—u／(1 000+0．01P)

式中：

R一·电动机绕组的绝缘电阻，单位为兆欧(MfD；
u——电动机绕组的额定电压，单位为伏特(V)；

P——电动机绕组的额定功率，单位为千瓦(kw)、千伏安(kVA)或千乏(kvar)。

按上式计算的绝缘电阻低于o，38 ME2，则按O，38 M12考核。

4．14．1．2电动机绕组的绝缘电阻用兆欧计检验，试验电压施加1 rain，试验电压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电动机绕组额定电压小于500 V时，试验电压(有效值)为500 V；

b)电动机绕组额定电压在500 V～3 300 V之间时，试验电压(有效值)为1 000 V；

c) 电动机绕组额定电压大于3 300 V时，试验电压(有效值)不小于2 500 V。

4．14．2电动机驱动的空压机，电控设备应具有良好的绝缘性能。

4．14．2．1 在电控设备的带电部位(低于36 V安全电压的带电体除外)与人体易触及的金属壳体部位

应进行耐电压试验。试验电源的电压波形为正弦波，频率在45 Hz～62 Hz之间，试验电压应符合下列

规定：

a) 电控设备使用的额定电压u1在12 V～60 V之间时，试验电压(有效值)为500 V；

b) 电控设备使用的额定电压U1大于60 V时，试验电压(有效值)为2U1+1 000 V，且最低为1 500 V。

4．14．2．2试验前应切断被试电控设备电源，并有效切断被试电控设备与其他设备或元件的联系，防止

试验电压对其他设备或元件造成不利影响。在试验电压下维持1 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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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2．3 电控设备在耐电压试验过程中，不应有大于10 mA击穿电流，应无闪络现象。

4．14．2．4在耐电压试验的前后，应用兆欧计测量电控设备的带电体和人体易触及的金属壳体之间的

绝缘电阻，其值不得低于1 M0。

4．14．3电控设备外壳及空压机裸露金属壳体的防护

4．74，3．T 宅动机驱动的空压机，电控设备的外壳防护等级按GB 4208规定的方法检验，应满足

GB 4208规定的IP2X级的要求。

4．14．3．2电动机驱动的空压机裸露金属壳体和保护电路之问应有效连接，防止金属壳体带电对人体

造成伤害。金属壳体与保护电路间的电阻不应超过0．1 o。应使用电阻测量仪器进行验证，此仪器可

以使至少10 A交流或直流电流通过电阻测量点之间0．1 n的阻抗。

4 15转速限制

输入功率大于7．5 kW且由可变转速的原动机驱动的空压机系统应装有具有最高转速限制的限速

系统。最高转速限制值由制造商确定，但应保证在该转速下空压机的负载变化不会造成空压机损坏。

5使用信息

5．1一般要求

5．1．1 空压机制造厂在提供空压机的同时，应提供详细的使用信息，以使用户能按此信息安全正确地

操作、使用和维护机器。

5．1，2使用信息应以铭脾、标志和使用说明书等形式给出。

5．2铭牌

5．2，1 每台空压机均应在其明显而又平坦的部位固定铭牌，铭牌内容应符合4．1所规定产品标准的要求。

5．2．2储气罐等压力容器设备，应设有独立的铭牌，铭牌内容应符合《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或

《简易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的规定。

5 2．3空压机的其他主要独立部件，如安全阀等独立阀门、独立的冷却器、驱动电机等，亦应设立相应

的铭牌，铭牌上信息必须准确、完整，文字清晰。

5．3标志

5．3．1标志应明显，文字及图案应清晰准确。

5．3．2空压机的动力输人侧应钉有或铸有转向箭头或者标志。

5．3．3自控或者遥控的空压机出厂时应提供警告标示牌，其上标明：

5．3．4外表面温度超过80℃，但人体不易触及的管道和零部件(气缸部件除外)如无适当的防护，则应

设置警告标志。

5．3．5 电动机保护接地端子附近和电控设备保护接地端子附近均应标有保护接地图形符号“④”，必要

时应再用字母符号“PE”标志，这些标志均应可靠固定。

5 4使用说明

5．4，1空压机制造厂随机所带文件中应包含有详细的使用说明，其内应包括空压机的正常安装、操作、

维护及检修等说明。以下5，4．2～5．4．8的内容是必须的。根据机型，各条下的具体内容可增减。

5．4．2开车

空压机在最初开车或空压机及其系统设备检修后重新起动时应遵循下述程序：

a)检查所有的阀门是否处于合适的位置及正确的启闭状态；

b) 除去所有为安全维护而安装的维修附件(如盲板)及维修用标志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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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检查系统并除去其内外来的异物；

d) 按已建立的锁定设备程序使设备脱锁；

e)打开并再次关闭排污阀；

f)通知工作区内所有人员，设备即将起动；

g)盘车至少一圈以确保无机械干涉；

h)确保驱动机及旋转设备的旋转方向正确；

i) 检查并确保所有的安全保护装置均处于合适的操作状态；

j)观察发动机是否正常工作，如否，应立即停车检查。

5．4．3维护

5．4．3．1所有的维修工作均应停车进行。

5．4．3．2维修空压机时应在起动装置上设一标示牌，其上标明：“警告：正在检修，严禁开车”。同时还

应采取下列一项或几项措施将空压机断路，以避免园疏忽或意外而起动空压机；

a)拉掉保险丝并锁闭保险丝盒盖，必要时可以拆除电源进线；

b)用一锁定机构将动力开关锁定在脱开的位置；

c) 除去发动机起动装置；

d) 脱开空压机与驱动机之间的联轴器或其他传动机构。

5．4，3，3拆卸空压机及辅助设备的受压部件时，应将其与压力源隔开并把其内所有的压缩空气排尽。

5．4．3．4空压机曲轴箱至少应在停车15 rain以后才能打开。

5．4．4检验和清洗

5．4．4．1制造厂应给出各类设备、部件的检验和清洗周期，或说明何时必须进行这项工作。

5．4．4．2应定期检查空压机的压力控制装置、压力释放装置、停车保护装置及报警装置，确保它们处于

正常工作状态。

5．4．4．3应定期检查空压机的储气罐、气缸、脉冲缓冲罐、排气管、中冷器和后冷却器等受热及热传递

设备及部件，清洗污垢和积碳物。

5．4．4．4应定期清洗气阀、过滤器、消声器、气腔、空气管道及正常条件下与压缩空气接触的其他部件。

任何情况下均不应用易挥发易燃清洗剂或对人体有害的清洗剂来清洗。清洗完成之后，所有部件应漂

洗并吹干。

5．4．4．5压力容器的定期检验应符合《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或《简易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

程》的要求。

5．4．5润滑油

空压机制造厂应给出推荐使用的润滑油牌号和注油量，并规定润滑油的添加要求和更换周期。对

压力润滑的空压机还应给出正常的油压范围和最低油压值。

5．4．6温度

空压机制造厂应给出空压机允许使用的环境温度，同时给出空压机在额定工作状态下的正常排气

温度及润滑油温度范围。

5．4．7压力

空压机制造厂应给出空压机额定工作压力，同时给出正常工作时各级排气压力范围，必要时给出最

高工作压力。

5．4．8其他

5．4．8．1 移动空压机行驶前应对储气罐减压到合理的压力值(此值应根据空压机类型和用途不同由制

造商在相应的技术文件中规定)。开车前应采取措施防止机器运转时发生位移。

5．4．8．2储气罐底部带轮子的空压机在挪动前应对储气罐减压到合理的压力值(此值应根据空压机类

型和用途不同由制造商在相应的技术文件中规定)。开车前应将空压机摆放稳定或固定轮子以防振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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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机器位移。

5．4．8．3所有的防护罩、警告标志等安全防护装置应定期检查，不合格时应更换。

6空压机安全性能的判定

6。1 空压机按相应的产品标准检验合格后按本标准进行安全性能检验。

6．2 空压机下列安全要求为关键项，有一项未达到要求或实际运行不正确，判定空压机安全性能不合格：

a)噪声；

b)振动；

c)各级排气温度和润滑油温度；

d)压力容器；

e)各种报警装置或停车装置；

f)压力控制和压力释放装置；

g) 外露的旋转件及高压射流处的防护；

h) 警告标志和信号装置；

i)显示仪表；

j)起吊要求；

k)电气要求；

1)气阀和止回阀；

m)吸气系统；

n)转速限制。

6．3本标准规定的其他安全要求为主要项，空压机制造厂应尽可能完全执行，判断空压机安全性能合

格必须80％以上的主要项符合本标准的规定。

6．4附录A为典型空压机安全性能检验一览表。实际检验时可根据机型不同对此表进行增删。

8



附录A

(资料性附录)

典型空压机安全性能检验一览表

表A．1

GB 22207—2008

序号 名 称 标准规定要求 实际检验结果 结论 备注

1 噪声

2 振动

3 排气温度

3．1 一级排气温度

3．2 二级排气温度

4 润滑油温度

5 超温保护措施

5】 一级排气超温停车装置

5 2 二级排气超温停车装置

5 3 润滑油超温保护装置

6 压力控制

6 1 排气压力超压控制装置

6 2 储气罐安全阀

6 3 中冷器安全阀

7 气阀和止回阗

7 1 进气阀、排气阀

7 2 止回阀

8 润滑油系统

8 1 油压表

8 2 油压保护装置

9 冷却水断水保护装置

lO 防护装置

10．1 运动件防护

10．2 高压射流处防护

¨ 压力容器

12 显示仪表

13 吸气系统

14 起吊

15 电气

15．1 电动机绝缘电阻

15．2 电控设备耐电压试验

15．3 电控设备绝缘电阻

15．4 电控设备外壳防护

1 5．5 裸露金属壳体和保护电路之间的接

地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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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续)

序号 名 称 标准规定要求 实际检验结果 结论 备注

16 转速限制

17 警告标志

18 高温表面防护

19 铭牌

19．1 空压机铭牌

19．2 储气罐铭牌

19 3 安全阀铭牌

19．4 驱动机铭牌

20 使用说明

20．1 开车说明

20．2 维护说明

20．3 检验说明

20．4 清洗说明

20．5 润滑油说明

20．6 温度说明

20．7 防护装置检验说明

20．8 警告标志检验说明

20．9 压力说明

20 lO 带轮子的空压机移动前减压及运行

防位移说明

注1：序号1～17为关键项，其他为主要项。

注2：“标准规定要求”栏按下列规定填写：

a)标准有明确规定值的项，填写标准规定值，如噪声；

b) 用条款说明安全要求的项，填写标准条款号；

c)装置灵敏度检验的项，填写应动作的范围，如安全阀起跳压力范围。

注3：“实际检验结果”栏按下列规定填写：

a)标准有明确规定值的项，填写实测值，如噪声；

b)用条款说明安全要求的项，填写“符合”或“不符合”；

c)装置灵敏度检验的项，填写装置动作时的实际参数，如安全阀起跳压力和起跳后被保护系统中能达到的

最小压力。

注4：必要时可在备注栏里填写不符合项的具体不符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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